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勞訴字第2號

原      告  黃順隆 

           葉瑞霖 

           伍文章 

           伍諭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柯劭臻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南投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郭献生 

訴訟代理人  陳煜峯 

           吳紹貴律師

           許嘗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均為被告之員工，擔任職業大客車駕駛員，其中原告黃

順隆到職日為民國98年7月15日，原告葉瑞霖到職日為101年

5月28日，原告伍諭勳到職日為104年5月6日，均仍在職；原

告伍文章到職日為105年4月20日，業於110年10月31日離

職。被告本應於原告在職期間按原告提供之勞務，支付相對

應之工資，但被告長期以來延長工時超過法令規定，未依規

定加給延長工時工資，未依規定於連續工作後給予適當休

息，未依規定給予輪班制勞工於更換班次時適當之休息時

間，未依規定給予例假、休息日及特別休假加倍工資，出勤

紀錄記載不實以應付勞動檢查，且延長工時均未按日依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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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法（下稱勞基法）、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7條訂立之工作

規則（下稱工作規則）加給工資，亦未提供原告出勤紀錄表

及薪資明細，而有短少給付工資之情事發生。

 ㈡被告累計短少給付原告黃順隆自103年7月1日至108年6月30

日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

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共新臺幣（下同）2,071,681元，短

少給付原告葉瑞霖自103年7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之平日延

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

作加倍工資共1,818,381元，短少給付原告伍文章自105年5

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

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共1,154,035

元，短少給付原告伍諭勳自104年6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之

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

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共1,621,373元。原告為請求被告給付短

少之工資，於108年7月24日向南投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

解，於108年10月25日調解不成立。

㈢兩造就原告薪資之項目組成性質、休息時間之計算與扣除、

休息日及例假日之認定等情事均有所爭議，原告認為除逾時

津貼、假日津貼非屬平日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外，其餘給付

項目均為正常工時工資，至於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即未行

車時間）之判斷則按行車大餅圖最內圈為主，第二圈及最外

圈為輔綜合判斷，如休息時間不超過30分鐘，即不列為休息

時間，而不予自工作時間中扣除；休息日及例假日則分別以

星期六、星期日認定之。

 ㈣爰依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37條、第38

條第4項、第39條規定、工作規則第20條、第22條、第24

條、第26條、第27條，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

應給付原告黃順隆2,071,681元，及自108年10月25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原告葉瑞霖1,81

8,381元，及自108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伍文章1,154,035元，及自108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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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給付原

告伍諭勳1,621,373元，及自108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給付原告之薪資項目包含薪級、生活補助費、預備津

貼、票損津貼、未違規安全獎金、清潔獎金、其他津貼、加

勤津貼、路線補助、外宿津貼、逾時津貼、假日津貼、載客

獎金、里程津貼，而被告為免計算假日工作及平日延長工作

時間加班費之繁雜，即以加勤津貼、路線補助、外宿津貼、

逾時津貼、假日津貼、載客獎金、里程獎金作為例假、休息

日及逾時工資計算方式。其中加勤津貼係駕駛員無論上班當

日是否有延長工時，被告皆會按日給予固定津貼；路線補助

係依照駕駛員駕駛各自不同路線計算補助金額；載客獎金係

依照載客車資，依照路線分成國道、省道分別提撥不同比例

金額給予駕駛員；里程獎金係依國道及省道路線里程數，分

別提撥不同比例金額給予駕駛員。是逾時津貼、假日津貼本

屬加班費性質，而路線補助、載客獎金及里程獎金乃隨路

線、趟數、載客數、載客車資等各種狀況而變動，且駕駛員

係合併正常工時及逾時工時、例假工作之勞務合併始能取得

上開獎金，足認上開獎金、津貼、補助原本即包含平日延長

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

加倍工資。

 ㈡原告不得將休息時間、行車前準備工作時間均加計於工作時

間，又原告於105年間在南投客運員工工作及休假調動同意

書（下稱系爭同意書）後附之表格簽名，系爭同意書並無違

背法令而有效，原告應受系爭同意書之限制，不得擅以禮拜

六日為例休假日、以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作為國定假日。

㈢原告就薪資制度、各項工資計算標準已因簽立系爭同意書，

而與被告達成合意，是被告就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

及國定假日工資所約定之給付方式，若給付總額不低於各年

度基本工資加計原告所主張之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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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及國定假日工資之總額時，即屬合法。而被告依大餅圖

最外圈（即車輪轉動時間）所示原告工作時間，及前述薪資

計算標準給付給原告之實際薪資，均已遠高於依基本工資計

算之工作時間薪資，足認被告給付薪資之方式並無違反勞基

法相關規定，且均已給付完畢，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五第10-14、82頁、卷九第36-38、

47-53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職業大客車駕駛員，其中原告黃順隆

到職日為民國98年7月15日，原告葉瑞霖到職日為101年5月2

8日，原告伍諭勳到職日為104年5月6日，均仍在職；原告伍

文章到職日為105年4月20日，業於110年10月31日離職。

 ㈡原告與被告間未簽訂書面勞動契約。

 ㈢被告依勞基法第70條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訂立工作

規則，並報請主管機關南投縣政府核備。

 ㈣被告現行給付薪資之項目及計算方法如附表一所示。　　

 ㈤附表一薪資項目中，編號1薪級、編號2生活補助費、編號3

預備津貼、編號4票損津貼、編號5未違規安全及材料獎金、

編號6清潔獎金為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

 ㈥附表一薪資項目中，編號9逾時津貼、編號10假日津貼之性

質為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

 ㈦依被告提出之勞資會議記錄，被告曾於107年2月26日召開10

7年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於第五案記載加班費之項目各

為：⒈加班時間的載客獎金為加班費。⒉加班時間的里程獎

金為加班費。⒊加勤津貼。⒋逾時津貼。⒌支援外站。⒍路

線補助外宿津貼」並記載「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㈧南投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下稱系爭工會）於10

7年12月17日成立，由原告黃順隆擔任第一屆理事長，並於1

08年2月21日經南投縣政府准予立案。

 ㈨系爭工會於108年6月28日向南投縣政府提出申訴，經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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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被告為勞動檢查，於108年10月30日作成勞動檢查通

知書載明被告違反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第2項、第34條第2

項、第36條第1項等4項規定，並於108年10月30日對被告裁

罰4次、於109年1月9日對被告裁罰1次、於110年2月2日對被

告裁罰1次，合計裁罰6次。

 ㈩原告於108年7月24日向南投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被

告給付短給工資、請求被告提供最近五年薪資明細及出勤記

錄，於108年10月25日調解不成立。

 �兩造約定每月薪資於次月10日前給付。

 �兩造均未提出103年1月1日至000年00月00日出勤資料。

�出勤時間、行車趟次間空檔期間之認定，如被告有提供大餅

圖者，以大餅圖為依據。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於105年間同意由被告調動其工作日及休假日（國定假

日及週休2日）：

⒈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

均應休假。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

倍發給（勞基法第37條、第39條中段）。上開第39條所定之

休假日工作之加發工資，係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

作者固應加發工資以資補償。惟因勞工之工作內容及性質，

該休假日得經勞資雙方協商同意與其他工作日對調，此時原

本之例休假日對該勞工而言，已改變其性質而成為工作日，

是不能以例假日及國定假日到場工作即認雇主應加倍給予工

資，此觀改制前勞委會（下同）86年7月17日函釋：「勞基

法第37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3條所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放

假，惟依該法第39條規定經徵得勞工同意後得於該假日工

作；亦可經勞資雙方協商同意後，與其他工作日對調，前經

本會77年9月6日台（77）勞動二字第20123號函釋在案。應

放假之日與其他工作日對調後，原放假日即為應工作之日，

勞工於該工作日工作，應無加倍發給工資問題。……」及勞

委會87年2月16日函釋：「依勞基法第37條暨同法施行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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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條所定之應放假之日，雖均應休假，惟該休假日得經勞

資雙方協商同意與其他工作日對調。調移後之原休假日（紀

念節日之當日）已成為工作日，勞工於該日出勤工作，不生

加倍發給工資問題。」自明。是倘休假日經勞資雙方協商同

意與其他工作日對調，調移後之原休假日（紀念節日之當

日）已成為工作日，勞工於該日出勤工作，即不得請求加倍

發給工資。

⒉本件原告於105年間在系爭同意書上載明「本公司為大眾運

輸業，因應大眾運輸需要，並配合公司運輸旅客需求，本人

同意由公司調動工作日及休假日 此致 南投汽車客運股份有

限公司 立同意書人：」等字、抬頭為「本人同意由公司調

動工作日及休假日同意書」之表格上簽名等情，有該同意書

可佐（本院卷三第113-115、467-473頁、卷五第63-69

頁），並經被告提出系爭同意書之原本供本院審閱無誤（本

院卷五第140頁、卷九第529頁）。觀諸系爭同意書，除了有

全部原告之簽名外，另有多名被告公司職業大客車駕駛員之

簽名，每個簽名之筆跡、墨水顏色均有不同，原告復未主張

上開原告簽名係遭偽造、變造，依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

規定，推定為真正。

⒊證人即被告公司總站站長高嘉彣於本院109年度重勞訴字第1

號（下稱另案一）及本案均證稱：我有看過系爭同意書並簽

名，簽名時有看到第1頁同意書之內容及上方之標題，且被

告有說明這份工作及休假調動同意書的內容。因為大眾運輸

假日比較忙，為配合被告公司調度，同意在休假日的時候出

勤等語（本院卷五第45-47、135頁）。證人即被告公司職業

大客車駕駛員簡源鋐於本案證稱：我有看過系爭同意書之後

面簽名欄位，因為被告說例假日有塞車情形，怕我們人數不

夠，詢問我們是否休息，如果我們同意假日即國定假日、連

續假期有意來加班的話，就要簽像這樣的內容表示同意等語

（本院卷五第127-128頁）。證人即被告公司負責管理被告

員工薪資計算事宜之課長郭誌賢於本院110年度勞訴字第6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下稱另案二）證稱：系爭同意書是我製作的，記得是在10

5年為了因應週休二日，我有在上面簽名，全公司的人都有

簽，是我拿給他們簽的。我一開始請站務室通知各司機來簽

名，若沒有來簽名，我也會打電話通知來簽名。系爭同意書

除了針對週休二日外，也包括國定假日，雖然政府賦予其名

稱為國定假日，但就公司立場來說，國定假日也是司機的工

作日。若週休二日、國定假日有調動，就可以休2天，如果

沒有休，就給加班費等語（本院卷六第145-147頁）。證人

即本案原告黃順隆於另案二證稱：我有在系爭同意書簽名，

簽在最右邊第7格，簽名的意思是遇到假日讓我們同意加

班。我另外有看過類似的調動同意書，例如端午節就簽端午

節，元旦就簽元旦，就是各種假期列上表格式的調動同意

書，約是在105至107年那段期間等語（本院卷六第587

頁）。上開證人就系爭同意書之成立過程、內容、有無經過

全體司機簽名等情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應可採信。益徵

原告於105年間有看過系爭同意書之內容並簽名，同意由被

告調動原告週休二日、國定假日。

⒋至原告主張：原告不曾於105年間或到職時，在系爭同意書

上簽名等語，嗣於被告提出系爭同意書之原本後，改稱：系

爭同意書之內文與簽名頁面並非連續等語，均與上開事證不

符，且原告於105年簽名後至109年1月16日起訴及原告伍文

章110年10月31日離職時，並未舉證於該期間對此簽名有違

背其本意，難認原告此部分主張可採。

⒌承上，衡以原告分別自到職日至109年1月16日起訴時，任職

駕駛員時間數年之久，基於大眾運輸業之特殊性，於週休2

日及國定假日屬大眾運輸業較為忙碌之時日，當知之甚明，

即使上開同意書未詳予說明休假日是否包括週休2日，然已

寫明同意由被告調動原告之工作日，既包括非屬於每週發生

的國定假日在內，則尚難想像每週都會發生的週休2日不在

原告當初同意之列，足認系爭同意書包括同意由被告調動週

休2日。況且，原告於105年間簽名後至起訴前之期間，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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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次於週休2日上班，對於被告長期以來之薪資給付內容及

方式（包含加班費在內），衡情應已同意上開勞動條件，而

與被告繼續勞動契約關係。原告復未舉證證明於此期間確有

爭執每週六、日上班非屬經原告同意之工作日，尚難再以事

後之爭訟推翻原先兩造之合意，故原告主張不受系爭同意書

之限制等語，自不可採。

⒍基上，原告已於105年間簽立系爭同意書，同意由被告調動

其工作日及休假日。又被告每月給付原告薪資時，已提供詳

載項目之薪津明細表，供原告據以核對，倘有疑義，即可立

時反應，並已行之有年。原告於受僱期間對被告以系爭同意

書憑以計算附表一薪資項目及支付薪資，自難諉為不知，渠

等按月領取薪資，並未為反對之意思，可見兩造就被告依系

爭同意書計算發給工資及延時工資之勞動條件已達成契約合

意，原告自應受系爭同意書之拘束。本件業經原告同意後，

由被告合法調動其休假日（國定假日及週休2日），是原告

逕將渠等主張給付工資之期間屬勞基法第37條所定之國定假

日及週休2日，均認為非屬原告之一般工作日，據以作為請

求被告給付平日、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延長工時工資差額之

計算基礎，並不可採。

㈡被告給付原告各薪資項目之性質：

⒈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1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

於平等之地位，勞工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

立契約，則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

工自始對於勞動條件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

成立時，即約定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方

式，且所約定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

資之總額時，即不應認為違反勞基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

受其拘束，勞方事後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

加班工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參

照）。另公車（客運）業僱用之駕駛員，其薪資結構除底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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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固定數額外，另有里程津貼、載客津貼等變動金額項目，

各該項目常因狀況不同而變動，駕駛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所

得之報酬隨之變動。因此，為免計算假日工作及平日延長工

作時間加班費之繁雜，並顧及上揭客運業司機所憑以計算加

班費之平日工資，難以計算其確定數額，倘客運業與其所屬

駕駛員另行議定假日工作及平日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加給之計

算方式，且其金額不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即與勞基法第21條

第1項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之立

法意旨無違（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06號判決意旨參

照）。而勞基法所定延長工時之工資，係以「平日工資」為

計算基礎，而平日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係指勞

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凡經常性給與，包括工資、薪金及

計時、計件之獎金、津貼等，及其他不論為任何名義，因工

作而經常性給與者均屬之。是工資以「勞務對價性」及「給

與經常性」為要件，至於給付名稱或名目究竟為何，則非所

問。

⒉本件兩造就被告給付予駕駛員之薪資制度如不爭執事項㈢之

工作規則、附表一所示。又被告曾於107年2月26日召開107

年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本院卷三第91-99頁），於第五案

記載加班費之項目各為：⒈加班時間的載客獎金為加班費。

⒉加班時間的里程獎金為加班費。⒊加勤津貼。⒋逾時津

貼。⒌支援外站。⒍路線補助外宿津貼」並記載「決議：無

異議，照案通過」，已如前述。足見被告公司之薪資制度於

原告任職期間均係如此，復經上開107年第1屆第1次勞資會

議再次確認。

⒊證人郭誌賢於另案二證稱：我任職於被告，擔任課長職務，

除了負責薪資計算、人事，還有其他不特定的行政事務。勞

方代表是經過推舉，每次勞資會議完都有公告，且該公告

完，會給勞方申覆的時間。勞資會議完的公告都是我在製

作，目前沒有遇到有勞方來申覆的情形。公告的地點在排班

站務室內，由我親手張貼在埔里總站，因為每個司機都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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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總站繳交並拿取新的大餅圖及行車憑證。關於另案二卷一

第512頁各項給付之意義，「生活津貼」是每個人都會有的

項目，這是固定且大家都相同的，我到公司任職之時就有這

項生活津貼，我不清楚來由，每月給付1,750元。「預備津

貼」是有司機排班待命，如其他司機有突發狀況時要接替開

車，但須沒有實際開車時才會有此項給付，如果有實際接替

開車，就以實際開車的薪資計算，就不會有這項預備津貼之

給付，而另案二原告所跑的台中-日月潭路線，因為都是從

台中發車，幾乎都有開車，所以另案二卷一第512頁才會沒

看到此項給付。「清潔津貼」是公司固定給付司機每月600

元，是補貼車子洗車的費用，公司會定期檢查司機清潔車子

的狀況，即使司機並未如實清潔，就我所知，只要司機有開

車，公司都會給付此項目。「票損津貼」我則不太清楚當初

設計給付之意義，我來公司服務時就有這項給付，應該是當

初司機有在車上賣車票，公司給予的補助，此部分是固定給

付500元，每位司機都一樣，而公司新制已無票損津貼。

「未違規安全及材料獎金津貼」是按月給付8,500元，每位

司機都一樣，如果有違規或是有肇事歸責於司機本人，這部

分就會減發。「加勤津貼」是106年公司因應薪資調整結構

後所增加的，從107年開始實施，類似加班費，是以司機上

班天數乘以40元做為計算的基準。「載客獎金」是司機有載

客人，用當天載客的收入金額來計算載客獎金，所以此金額

是浮動的，並非固定。「里程獎金」是依照司機當日行車路

線所行駛的里程數加以計算，里程數則是按行車憑證上面之

記載，而行車憑證是公司會同監理單位就該行車路線的里程

數加以測量，所以路線若相同則里程數應該都是一樣的。

「路線補助」是司機行車時間超過420分鐘公司就會給付，

是依各該司機所行車之路線給付此項目之金額，所以此金額

是浮動的，不同路線之司機金額會不同。「外宿津貼」必須

是跑山區的路線，因為司機早上要從那邊發車，外宿津貼給

付是固定的，只要是跑該山區的路線的司機，公司就會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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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逾時津貼」是只要當日行車超過420分鐘就會給付。

「假日加班津貼」是司機假日有來上班，公司會給津貼，至

於「逾時津貼及假日加班津貼」兩者如何計算給付數額之基

礎，此部分太過於細節性，我忘記了，所以無法說明。至於

是否具有加班費的性質，因為「載客獎金、里程獎金」都是

若超過正常工作時間8小時，公司還是按原給付標準持續計

算；「逾時津貼、路線補助」都是超過420分鐘後會另外給

的項目，因此這些項目都具有加班費的性質等語（本院卷六

第131-143頁）。證人高嘉彣於另案一及本案均證稱：我於1

07年2月11日至110年2月10日擔任勞資會議勞方代表，是前

總站站長推舉的，勞資會議開過幾次，每季都有開，會議紀

錄的結論都有公告在總站的公佈欄等語（本院卷五第55-5

7、136頁）。上開證人就駕駛員薪資制度、107年第1屆第1

次勞資會議、會議紀錄結論後續過程之證述，互核大致相

符，應可採信。足見附表一各給付項目有經勞資會議討論及

公告，並有一定之計算方式。

⒋綜合上開不爭執事項及證人所述，足見附表一各給付項目均

為原告提供勞力之對價，且可透過被告公司制度之說明化約

為一數學公式計算出數額，合乎「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

與」之要件，自屬工資。是附表一所示各項目給付如何區分

平日正常工時之工資、延長工時之工資及例休假與國定假日

工資，說明如下：

⑴附表一薪資項目中，編號1薪級、編號2生活補助費、編號3

預備津貼、編號4票損津貼、編號5未違規安全及材料獎金、

編號6清潔獎金，為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編號9逾時津貼、

編號10假日津貼之性質，為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等情，為兩

造所不爭，已如前述。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編號9

逾時津貼、編號10假日津貼則屬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

⑵平日正常工時工資：

　附表一編號11載客獎金、編號12里程獎金之給付雖為浮動，

然附表一編號11載客獎金部分係以載客多寡決定計算給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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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額，涵蓋駕駛員當天工作時間超過與不超過8小時之情

形；附表一編號12里程獎金則係由行車路線經過國道給予每

公里0.8元、經過省道則給予每公里1.1元，是以行車距離及

公路種類決定計算給付之數額，亦涵蓋當天工作時間超過與

不超過8小時之情形，故此部分給付於每日不超過8小時部

分，均屬平日正常工時工資。附表一編號13椅套津貼與延長

工時、例休假與國定假日之工作時間無關，為原告於平日正

常工時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應屬平日正常工時工資。

⑶平日延長工時工資及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

　兩造不爭執附表一編號9逾時津貼為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

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則因應年度薪資調整而從屬於附表

一編號9逾時津貼給付基礎下所為給付之附表一編號7加勤津

貼，亦同具有延長工時工資，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

則屬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附表一編號8路線補助/外宿津

貼是因行車時間超過420分鐘而為給付，當具有延長工時工

資及例休假，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則屬例休假與國

定假日工資。附表一編號11載客獎金、編號12里程獎金，係

考量因被告屬大眾運輸業之特性，給付之金額當得包括與其

他行業不同之考量，如：載客數量、里程多寡、營運情形

等，來決定如何評價勞方勞力支出之辛勞程度，以作為計算

給付薪資方式之依據，均涵蓋當天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之情

形，故此部分給付於超過8小時部分，均屬平日延長工時工

資，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則屬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

資。

⒌基上，只要被告上開就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

假日工資所約定之給付方式，給付總額不低於各年度基本工

資加計原告所主張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

工資之總額時，應屬合法。

㈢被告給付原告之薪資總額，並未低於原告請求期間之基本工

資加計其所主張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

資之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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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被告於105年間至108年6月按月給付原告之當月薪資如原告1

05年1月至108年6月工時統計表、拆分表所示（本院卷○000

-000頁、卷九第75、95-417頁），對照我國於上開時期各年

度各月基本工資（本院卷九第91-93頁），上開期間之基本

工資總額加計各原告主張短付之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

日及國定假日工資後，仍低於被告已分別給付之薪資總額

（參附表二）。可見被告給付各原告之薪資總額，並未低於

各原告請求期間之基本工資加計其所主張平日延長工時工

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之總額。

⒉被告既依兩造約定之平日正常工時工資、平日延長工時工

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之計算方式給付各原告該時期之薪

資，並未低於各原告主張期間正常工時之基本工資總額，加

上各原告所主張之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

工資之總額，已高於勞基法對勞工之最低保障基準，原告即

不得事後對被告再為請求。是各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主張

期間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

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工作規則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26

條、第27條規定，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第1項、第36條、

第37條、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請求如訴之聲明所

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

聲請，亦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鄭順福

                                 法  官  葛耀陽

                                 法  官  鄭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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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沈柏樺　　　　　　

附表一：薪資項目及計算方法

附表二

編號 薪資項目 被告所提出之計算方法說明（幣別：新臺幣）

1 薪級 每月350元。

2 生活補助費 每月1,750元。

3 預備津貼 當日排預備班未開車時給付，每日100元。

4 票損津貼 每月500元。

5 未違規安全及

材料獎金

當月無違規案件、車損情形時給付，每月8,500 元，

如有違規案件、車損情形時按實際狀況減發。

6 清潔津貼 車輛簡易清潔，每月600元。

7 加勤津貼 因應法定基本工資調漲對於逾時津貼所做之調整，在

每日領取逾時津貼外，另以實際上班日數按每日40元

給付加勤津貼。

8 路線補助/外

宿津貼

依據當日路線別行駛，完成該路線載客任務後按日以

該路線補助標準給付。

9 逾時津貼 每日170元。

10 假日津貼 於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上班時給付，休息日、

例假日以每日1,232元計算，並按法定基本工資調

整；國定假日以每日1,000元計算。

11 載客獎金 依載客收入其中紙本車票收入之百分之6 ，IC卡收入

於國道以百分之4.8、省道以百分之6.2給付員工載客

獎金。

12 里程獎金 上班行駛路線依行車憑單記載之里程數給予里程獎

金，國道部分以每公里給予0.8元，省道部分以每公

里給予1.1元。

13 椅套津貼

編號 原告 條文依據 原告請求期間

每月平均薪資

計算公式 被告給付是

否高於勞基

法？

備註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4



 

（元以下四捨

五入）

1 黃順隆 依勞基法第2

4條第1項規

定，延長工

時在2小時以

內，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

額加給3分之

1以上；再延

長工作時間

在2小時以內

者，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

額加給3分之

2以上。

45,361元 1.每月工作日為30日，假

定原告每月上班26日，

每月僅休息4日，每天工

作均為12小時之超負荷

標準計算以108年度每月

基工本資為基礎計算26

日每日延時工作4小時之

薪資為15,065元【計算

式：（23,100÷240×1.34

×2×26）＋（23,100÷240

×1.67×2×26） =15065，

元以下四捨五入】。

2.故以108年度每月基本工

資計算正常工時工資及

延時工資為38,165【計

算式：23,100+15,065=3

8,165】

是

（45,361＞3

8,165）

1.觀之原告每月上班工作情

形，至少均休息4日以上，

且衡諸一般實務月休低於4

日之工作條件甚難想像，

故每月工作日為30日，假

定原告僅休息4日，剩餘26

日均在工作。

2.又原告主張部分延時工作

時間雖超過4小時，但以上

開月休僅4日之情形觀之，

已屬嚴苛之工作條件，應

可平衡此部分逾時之差

額。

3.另因原告同意調動國定假

日、休息日及例假日，故

此三部分不再以勞基法之

規定計算延時工資。

4.因原告請求期間以108年度

最低工資作之數額為最

高，且因通貨膨脹及勞工

政策等因素，歷年基本工

資均為越後面年度高於前

面，故以108年度計算被告

之給付結果仍是大於此年

度基本工資，如以更前面

年度之基本工資計算必然

會高於更多。故取108年度

做為比較基準即可。

2 葉瑞霖 44,872元 是

（44,872＞3

8,165）

3 伍文章 50,351元 是

（50,351＞3

8,165）

4 伍諭勳 45,930元 是

（45,930＞3

8,165）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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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勞訴字第2號
原      告  黃順隆  
            葉瑞霖  
            伍文章  
            伍諭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柯劭臻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南投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献生  
訴訟代理人  陳煜峯  
            吳紹貴律師
            許嘗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均為被告之員工，擔任職業大客車駕駛員，其中原告黃順隆到職日為民國98年7月15日，原告葉瑞霖到職日為101年5月28日，原告伍諭勳到職日為104年5月6日，均仍在職；原告伍文章到職日為105年4月20日，業於110年10月31日離職。被告本應於原告在職期間按原告提供之勞務，支付相對應之工資，但被告長期以來延長工時超過法令規定，未依規定加給延長工時工資，未依規定於連續工作後給予適當休息，未依規定給予輪班制勞工於更換班次時適當之休息時間，未依規定給予例假、休息日及特別休假加倍工資，出勤紀錄記載不實以應付勞動檢查，且延長工時均未按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7條訂立之工作規則（下稱工作規則）加給工資，亦未提供原告出勤紀錄表及薪資明細，而有短少給付工資之情事發生。
  ㈡被告累計短少給付原告黃順隆自103年7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共新臺幣（下同）2,071,681元，短少給付原告葉瑞霖自103年7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共1,818,381元，短少給付原告伍文章自105年5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共1,154,035元，短少給付原告伍諭勳自104年6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共1,621,373元。原告為請求被告給付短少之工資，於108年7月24日向南投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於108年10月25日調解不成立。
　㈢兩造就原告薪資之項目組成性質、休息時間之計算與扣除、休息日及例假日之認定等情事均有所爭議，原告認為除逾時津貼、假日津貼非屬平日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外，其餘給付項目均為正常工時工資，至於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即未行車時間）之判斷則按行車大餅圖最內圈為主，第二圈及最外圈為輔綜合判斷，如休息時間不超過30分鐘，即不列為休息時間，而不予自工作時間中扣除；休息日及例假日則分別以星期六、星期日認定之。
  ㈣爰依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37條、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工作規則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26條、第27條，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黃順隆2,071,681元，及自108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原告葉瑞霖1,818,381元，及自108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伍文章1,154,035元，及自108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給付原告伍諭勳1,621,373元，及自108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給付原告之薪資項目包含薪級、生活補助費、預備津貼、票損津貼、未違規安全獎金、清潔獎金、其他津貼、加勤津貼、路線補助、外宿津貼、逾時津貼、假日津貼、載客獎金、里程津貼，而被告為免計算假日工作及平日延長工作時間加班費之繁雜，即以加勤津貼、路線補助、外宿津貼、逾時津貼、假日津貼、載客獎金、里程獎金作為例假、休息日及逾時工資計算方式。其中加勤津貼係駕駛員無論上班當日是否有延長工時，被告皆會按日給予固定津貼；路線補助係依照駕駛員駕駛各自不同路線計算補助金額；載客獎金係依照載客車資，依照路線分成國道、省道分別提撥不同比例金額給予駕駛員；里程獎金係依國道及省道路線里程數，分別提撥不同比例金額給予駕駛員。是逾時津貼、假日津貼本屬加班費性質，而路線補助、載客獎金及里程獎金乃隨路線、趟數、載客數、載客車資等各種狀況而變動，且駕駛員係合併正常工時及逾時工時、例假工作之勞務合併始能取得上開獎金，足認上開獎金、津貼、補助原本即包含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
  ㈡原告不得將休息時間、行車前準備工作時間均加計於工作時間，又原告於105年間在南投客運員工工作及休假調動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後附之表格簽名，系爭同意書並無違背法令而有效，原告應受系爭同意書之限制，不得擅以禮拜六日為例休假日、以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作為國定假日。
　㈢原告就薪資制度、各項工資計算標準已因簽立系爭同意書，而與被告達成合意，是被告就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所約定之給付方式，若給付總額不低於各年度基本工資加計原告所主張之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工資及國定假日工資之總額時，即屬合法。而被告依大餅圖最外圈（即車輪轉動時間）所示原告工作時間，及前述薪資計算標準給付給原告之實際薪資，均已遠高於依基本工資計算之工作時間薪資，足認被告給付薪資之方式並無違反勞基法相關規定，且均已給付完畢，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五第10-14、82頁、卷九第36-38、47-53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職業大客車駕駛員，其中原告黃順隆到職日為民國98年7月15日，原告葉瑞霖到職日為101年5月28日，原告伍諭勳到職日為104年5月6日，均仍在職；原告伍文章到職日為105年4月20日，業於110年10月31日離職。
  ㈡原告與被告間未簽訂書面勞動契約。
  ㈢被告依勞基法第70條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訂立工作規則，並報請主管機關南投縣政府核備。
  ㈣被告現行給付薪資之項目及計算方法如附表一所示。　　
  ㈤附表一薪資項目中，編號1薪級、編號2生活補助費、編號3預備津貼、編號4票損津貼、編號5未違規安全及材料獎金、編號6清潔獎金為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
  ㈥附表一薪資項目中，編號9逾時津貼、編號10假日津貼之性質為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
  ㈦依被告提出之勞資會議記錄，被告曾於107年2月26日召開107年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於第五案記載加班費之項目各為：⒈加班時間的載客獎金為加班費。⒉加班時間的里程獎金為加班費。⒊加勤津貼。⒋逾時津貼。⒌支援外站。⒍路線補助外宿津貼」並記載「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㈧南投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下稱系爭工會）於107年12月17日成立，由原告黃順隆擔任第一屆理事長，並於108年2月21日經南投縣政府准予立案。
  ㈨系爭工會於108年6月28日向南投縣政府提出申訴，經南投縣政府對被告為勞動檢查，於108年10月30日作成勞動檢查通知書載明被告違反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第2項、第34條第2項、第36條第1項等4項規定，並於108年10月30日對被告裁罰4次、於109年1月9日對被告裁罰1次、於110年2月2日對被告裁罰1次，合計裁罰6次。
  ㈩原告於108年7月24日向南投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被告給付短給工資、請求被告提供最近五年薪資明細及出勤記錄，於108年10月25日調解不成立。
  兩造約定每月薪資於次月10日前給付。
  兩造均未提出103年1月1日至000年00月00日出勤資料。
　出勤時間、行車趟次間空檔期間之認定，如被告有提供大餅圖者，以大餅圖為依據。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於105年間同意由被告調動其工作日及休假日（國定假日及週休2日）：
　⒈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7條、第39條中段）。上開第39條所定之休假日工作之加發工資，係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固應加發工資以資補償。惟因勞工之工作內容及性質，該休假日得經勞資雙方協商同意與其他工作日對調，此時原本之例休假日對該勞工而言，已改變其性質而成為工作日，是不能以例假日及國定假日到場工作即認雇主應加倍給予工資，此觀改制前勞委會（下同）86年7月17日函釋：「勞基法第37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3條所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放假，惟依該法第39條規定經徵得勞工同意後得於該假日工作；亦可經勞資雙方協商同意後，與其他工作日對調，前經本會77年9月6日台（77）勞動二字第20123號函釋在案。應放假之日與其他工作日對調後，原放假日即為應工作之日，勞工於該工作日工作，應無加倍發給工資問題。……」及勞委會87年2月16日函釋：「依勞基法第37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23條所定之應放假之日，雖均應休假，惟該休假日得經勞資雙方協商同意與其他工作日對調。調移後之原休假日（紀念節日之當日）已成為工作日，勞工於該日出勤工作，不生加倍發給工資問題。」自明。是倘休假日經勞資雙方協商同意與其他工作日對調，調移後之原休假日（紀念節日之當日）已成為工作日，勞工於該日出勤工作，即不得請求加倍發給工資。
　⒉本件原告於105年間在系爭同意書上載明「本公司為大眾運輸業，因應大眾運輸需要，並配合公司運輸旅客需求，本人同意由公司調動工作日及休假日 此致 南投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立同意書人：」等字、抬頭為「本人同意由公司調動工作日及休假日同意書」之表格上簽名等情，有該同意書可佐（本院卷三第113-115、467-473頁、卷五第63-69頁），並經被告提出系爭同意書之原本供本院審閱無誤（本院卷五第140頁、卷九第529頁）。觀諸系爭同意書，除了有全部原告之簽名外，另有多名被告公司職業大客車駕駛員之簽名，每個簽名之筆跡、墨水顏色均有不同，原告復未主張上開原告簽名係遭偽造、變造，依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規定，推定為真正。
　⒊證人即被告公司總站站長高嘉彣於本院109年度重勞訴字第1號（下稱另案一）及本案均證稱：我有看過系爭同意書並簽名，簽名時有看到第1頁同意書之內容及上方之標題，且被告有說明這份工作及休假調動同意書的內容。因為大眾運輸假日比較忙，為配合被告公司調度，同意在休假日的時候出勤等語（本院卷五第45-47、135頁）。證人即被告公司職業大客車駕駛員簡源鋐於本案證稱：我有看過系爭同意書之後面簽名欄位，因為被告說例假日有塞車情形，怕我們人數不夠，詢問我們是否休息，如果我們同意假日即國定假日、連續假期有意來加班的話，就要簽像這樣的內容表示同意等語（本院卷五第127-128頁）。證人即被告公司負責管理被告員工薪資計算事宜之課長郭誌賢於本院110年度勞訴字第6號（下稱另案二）證稱：系爭同意書是我製作的，記得是在105年為了因應週休二日，我有在上面簽名，全公司的人都有簽，是我拿給他們簽的。我一開始請站務室通知各司機來簽名，若沒有來簽名，我也會打電話通知來簽名。系爭同意書除了針對週休二日外，也包括國定假日，雖然政府賦予其名稱為國定假日，但就公司立場來說，國定假日也是司機的工作日。若週休二日、國定假日有調動，就可以休2天，如果沒有休，就給加班費等語（本院卷六第145-147頁）。證人即本案原告黃順隆於另案二證稱：我有在系爭同意書簽名，簽在最右邊第7格，簽名的意思是遇到假日讓我們同意加班。我另外有看過類似的調動同意書，例如端午節就簽端午節，元旦就簽元旦，就是各種假期列上表格式的調動同意書，約是在105至107年那段期間等語（本院卷六第587頁）。上開證人就系爭同意書之成立過程、內容、有無經過全體司機簽名等情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應可採信。益徵原告於105年間有看過系爭同意書之內容並簽名，同意由被告調動原告週休二日、國定假日。
　⒋至原告主張：原告不曾於105年間或到職時，在系爭同意書上簽名等語，嗣於被告提出系爭同意書之原本後，改稱：系爭同意書之內文與簽名頁面並非連續等語，均與上開事證不符，且原告於105年簽名後至109年1月16日起訴及原告伍文章110年10月31日離職時，並未舉證於該期間對此簽名有違背其本意，難認原告此部分主張可採。
　⒌承上，衡以原告分別自到職日至109年1月16日起訴時，任職駕駛員時間數年之久，基於大眾運輸業之特殊性，於週休2日及國定假日屬大眾運輸業較為忙碌之時日，當知之甚明，即使上開同意書未詳予說明休假日是否包括週休2日，然已寫明同意由被告調動原告之工作日，既包括非屬於每週發生的國定假日在內，則尚難想像每週都會發生的週休2日不在原告當初同意之列，足認系爭同意書包括同意由被告調動週休2日。況且，原告於105年間簽名後至起訴前之期間，歷經數次於週休2日上班，對於被告長期以來之薪資給付內容及方式（包含加班費在內），衡情應已同意上開勞動條件，而與被告繼續勞動契約關係。原告復未舉證證明於此期間確有爭執每週六、日上班非屬經原告同意之工作日，尚難再以事後之爭訟推翻原先兩造之合意，故原告主張不受系爭同意書之限制等語，自不可採。
　⒍基上，原告已於105年間簽立系爭同意書，同意由被告調動其工作日及休假日。又被告每月給付原告薪資時，已提供詳載項目之薪津明細表，供原告據以核對，倘有疑義，即可立時反應，並已行之有年。原告於受僱期間對被告以系爭同意書憑以計算附表一薪資項目及支付薪資，自難諉為不知，渠等按月領取薪資，並未為反對之意思，可見兩造就被告依系爭同意書計算發給工資及延時工資之勞動條件已達成契約合意，原告自應受系爭同意書之拘束。本件業經原告同意後，由被告合法調動其休假日（國定假日及週休2日），是原告逕將渠等主張給付工資之期間屬勞基法第37條所定之國定假日及週休2日，均認為非屬原告之一般工作日，據以作為請求被告給付平日、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延長工時工資差額之計算基礎，並不可採。
　㈡被告給付原告各薪資項目之性質：
　⒈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工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立契約，則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動條件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時，即約定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方式，且所約定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之總額時，即不應認為違反勞基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加班工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公車（客運）業僱用之駕駛員，其薪資結構除底薪為固定數額外，另有里程津貼、載客津貼等變動金額項目，各該項目常因狀況不同而變動，駕駛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報酬隨之變動。因此，為免計算假日工作及平日延長工作時間加班費之繁雜，並顧及上揭客運業司機所憑以計算加班費之平日工資，難以計算其確定數額，倘客運業與其所屬駕駛員另行議定假日工作及平日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加給之計算方式，且其金額不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即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之立法意旨無違（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0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勞基法所定延長工時之工資，係以「平日工資」為計算基礎，而平日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凡經常性給與，包括工資、薪金及計時、計件之獎金、津貼等，及其他不論為任何名義，因工作而經常性給與者均屬之。是工資以「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為要件，至於給付名稱或名目究竟為何，則非所問。
　⒉本件兩造就被告給付予駕駛員之薪資制度如不爭執事項㈢之工作規則、附表一所示。又被告曾於107年2月26日召開107年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本院卷三第91-99頁），於第五案記載加班費之項目各為：⒈加班時間的載客獎金為加班費。⒉加班時間的里程獎金為加班費。⒊加勤津貼。⒋逾時津貼。⒌支援外站。⒍路線補助外宿津貼」並記載「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已如前述。足見被告公司之薪資制度於原告任職期間均係如此，復經上開107年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再次確認。
　⒊證人郭誌賢於另案二證稱：我任職於被告，擔任課長職務，除了負責薪資計算、人事，還有其他不特定的行政事務。勞方代表是經過推舉，每次勞資會議完都有公告，且該公告完，會給勞方申覆的時間。勞資會議完的公告都是我在製作，目前沒有遇到有勞方來申覆的情形。公告的地點在排班站務室內，由我親手張貼在埔里總站，因為每個司機都會回來總站繳交並拿取新的大餅圖及行車憑證。關於另案二卷一第512頁各項給付之意義，「生活津貼」是每個人都會有的項目，這是固定且大家都相同的，我到公司任職之時就有這項生活津貼，我不清楚來由，每月給付1,750元。「預備津貼」是有司機排班待命，如其他司機有突發狀況時要接替開車，但須沒有實際開車時才會有此項給付，如果有實際接替開車，就以實際開車的薪資計算，就不會有這項預備津貼之給付，而另案二原告所跑的台中-日月潭路線，因為都是從台中發車，幾乎都有開車，所以另案二卷一第512頁才會沒看到此項給付。「清潔津貼」是公司固定給付司機每月600元，是補貼車子洗車的費用，公司會定期檢查司機清潔車子的狀況，即使司機並未如實清潔，就我所知，只要司機有開車，公司都會給付此項目。「票損津貼」我則不太清楚當初設計給付之意義，我來公司服務時就有這項給付，應該是當初司機有在車上賣車票，公司給予的補助，此部分是固定給付500元，每位司機都一樣，而公司新制已無票損津貼。「未違規安全及材料獎金津貼」是按月給付8,500元，每位司機都一樣，如果有違規或是有肇事歸責於司機本人，這部分就會減發。「加勤津貼」是106年公司因應薪資調整結構後所增加的，從107年開始實施，類似加班費，是以司機上班天數乘以40元做為計算的基準。「載客獎金」是司機有載客人，用當天載客的收入金額來計算載客獎金，所以此金額是浮動的，並非固定。「里程獎金」是依照司機當日行車路線所行駛的里程數加以計算，里程數則是按行車憑證上面之記載，而行車憑證是公司會同監理單位就該行車路線的里程數加以測量，所以路線若相同則里程數應該都是一樣的。「路線補助」是司機行車時間超過420分鐘公司就會給付，是依各該司機所行車之路線給付此項目之金額，所以此金額是浮動的，不同路線之司機金額會不同。「外宿津貼」必須是跑山區的路線，因為司機早上要從那邊發車，外宿津貼給付是固定的，只要是跑該山區的路線的司機，公司就會給付。「逾時津貼」是只要當日行車超過420分鐘就會給付。「假日加班津貼」是司機假日有來上班，公司會給津貼，至於「逾時津貼及假日加班津貼」兩者如何計算給付數額之基礎，此部分太過於細節性，我忘記了，所以無法說明。至於是否具有加班費的性質，因為「載客獎金、里程獎金」都是若超過正常工作時間8小時，公司還是按原給付標準持續計算；「逾時津貼、路線補助」都是超過420分鐘後會另外給的項目，因此這些項目都具有加班費的性質等語（本院卷六第131-143頁）。證人高嘉彣於另案一及本案均證稱：我於107年2月11日至110年2月10日擔任勞資會議勞方代表，是前總站站長推舉的，勞資會議開過幾次，每季都有開，會議紀錄的結論都有公告在總站的公佈欄等語（本院卷五第55-57、136頁）。上開證人就駕駛員薪資制度、107年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會議紀錄結論後續過程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應可採信。足見附表一各給付項目有經勞資會議討論及公告，並有一定之計算方式。
　⒋綜合上開不爭執事項及證人所述，足見附表一各給付項目均為原告提供勞力之對價，且可透過被告公司制度之說明化約為一數學公式計算出數額，合乎「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自屬工資。是附表一所示各項目給付如何區分平日正常工時之工資、延長工時之工資及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說明如下：
　⑴附表一薪資項目中，編號1薪級、編號2生活補助費、編號3預備津貼、編號4票損津貼、編號5未違規安全及材料獎金、編號6清潔獎金，為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編號9逾時津貼、編號10假日津貼之性質，為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已如前述。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編號9逾時津貼、編號10假日津貼則屬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
　⑵平日正常工時工資：
　　附表一編號11載客獎金、編號12里程獎金之給付雖為浮動，然附表一編號11載客獎金部分係以載客多寡決定計算給付之數額，涵蓋駕駛員當天工作時間超過與不超過8小時之情形；附表一編號12里程獎金則係由行車路線經過國道給予每公里0.8元、經過省道則給予每公里1.1元，是以行車距離及公路種類決定計算給付之數額，亦涵蓋當天工作時間超過與不超過8小時之情形，故此部分給付於每日不超過8小時部分，均屬平日正常工時工資。附表一編號13椅套津貼與延長工時、例休假與國定假日之工作時間無關，為原告於平日正常工時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應屬平日正常工時工資。
　⑶平日延長工時工資及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
　　兩造不爭執附表一編號9逾時津貼為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則因應年度薪資調整而從屬於附表一編號9逾時津貼給付基礎下所為給付之附表一編號7加勤津貼，亦同具有延長工時工資，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則屬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附表一編號8路線補助/外宿津貼是因行車時間超過420分鐘而為給付，當具有延長工時工資及例休假，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則屬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附表一編號11載客獎金、編號12里程獎金，係考量因被告屬大眾運輸業之特性，給付之金額當得包括與其他行業不同之考量，如：載客數量、里程多寡、營運情形等，來決定如何評價勞方勞力支出之辛勞程度，以作為計算給付薪資方式之依據，均涵蓋當天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之情形，故此部分給付於超過8小時部分，均屬平日延長工時工資，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則屬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
　⒌基上，只要被告上開就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所約定之給付方式，給付總額不低於各年度基本工資加計原告所主張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之總額時，應屬合法。
　㈢被告給付原告之薪資總額，並未低於原告請求期間之基本工資加計其所主張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之總額：
　⒈被告於105年間至108年6月按月給付原告之當月薪資如原告105年1月至108年6月工時統計表、拆分表所示（本院卷○000-000頁、卷九第75、95-417頁），對照我國於上開時期各年度各月基本工資（本院卷九第91-93頁），上開期間之基本工資總額加計各原告主張短付之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後，仍低於被告已分別給付之薪資總額（參附表二）。可見被告給付各原告之薪資總額，並未低於各原告請求期間之基本工資加計其所主張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之總額。
　⒉被告既依兩造約定之平日正常工時工資、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之計算方式給付各原告該時期之薪資，並未低於各原告主張期間正常工時之基本工資總額，加上各原告所主張之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之總額，已高於勞基法對勞工之最低保障基準，原告即不得事後對被告再為請求。是各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主張期間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工作規則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26條、第27條規定，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37條、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鄭順福
                                  法  官  葛耀陽
                                  法  官  鄭煜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沈柏樺　　　　　　
附表一：薪資項目及計算方法
		編號

		薪資項目

		被告所提出之計算方法說明（幣別：新臺幣）



		1

		薪級

		每月350元。



		2

		生活補助費

		每月1,750元。



		3

		預備津貼

		當日排預備班未開車時給付，每日100元。



		4

		票損津貼

		每月500元。



		5

		未違規安全及材料獎金

		當月無違規案件、車損情形時給付，每月8,500 元，如有違規案件、車損情形時按實際狀況減發。



		6

		清潔津貼

		車輛簡易清潔，每月600元。



		7

		加勤津貼

		因應法定基本工資調漲對於逾時津貼所做之調整，在每日領取逾時津貼外，另以實際上班日數按每日40元給付加勤津貼。



		8

		路線補助/外宿津貼

		依據當日路線別行駛，完成該路線載客任務後按日以該路線補助標準給付。



		9

		逾時津貼

		每日170元。



		10

		假日津貼

		於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上班時給付，休息日、例假日以每日1,232元計算，並按法定基本工資調整；國定假日以每日1,000元計算。



		11

		載客獎金

		依載客收入其中紙本車票收入之百分之6 ，IC卡收入於國道以百分之4.8、省道以百分之6.2給付員工載客獎金。



		12

		里程獎金

		上班行駛路線依行車憑單記載之里程數給予里程獎金，國道部分以每公里給予0.8元，省道部分以每公里給予1.1元。



		13

		椅套津貼

		








附表二
		編號

		原告

		條文依據

		原告請求期間每月平均薪資（元以下四捨五入）

		計算公式

		被告給付是否高於勞基法？

		備註



		1

		黃順隆

		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規定，延長工時在2小時以內，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

		45,361元

		1.每月工作日為30日，假定原告每月上班26日，每月僅休息4日，每天工作均為12小時之超負荷標準計算以108年度每月基工本資為基礎計算26日每日延時工作4小時之薪資為15,065元【計算式：（23,100÷240×1.34×2×26）＋（23,100÷240×1.67×2×26）=15065，元以下四捨五入】。
2.故以108年度每月基本工資計算正常工時工資及延時工資為38,165【計算式：23,100+15,065=38,165】

		是
（45,361＞38,165）

		1.觀之原告每月上班工作情形，至少均休息4日以上，且衡諸一般實務月休低於4日之工作條件甚難想像，故每月工作日為30日，假定原告僅休息4日，剩餘26日均在工作。
2.又原告主張部分延時工作時間雖超過4小時，但以上開月休僅4日之情形觀之，已屬嚴苛之工作條件，應可平衡此部分逾時之差額。
3.另因原告同意調動國定假日、休息日及例假日，故此三部分不再以勞基法之規定計算延時工資。
4.因原告請求期間以108年度最低工資作之數額為最高，且因通貨膨脹及勞工政策等因素，歷年基本工資均為越後面年度高於前面，故以108年度計算被告之給付結果仍是大於此年度基本工資，如以更前面年度之基本工資計算必然會高於更多。故取108年度做為比較基準即可。



		2

		葉瑞霖

		


		44,872元

		


		是
（44,872＞38,165）

		




		3

		伍文章

		


		50,351元

		


		是
（50,351＞38,165）

		




		4

		伍諭勳

		


		45,930元

		


		是
（45,930＞38,165）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勞訴字第2號
原      告  黃順隆  
            葉瑞霖  
            伍文章  
            伍諭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柯劭臻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南投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献生  
訴訟代理人  陳煜峯  
            吳紹貴律師
            許嘗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均為被告之員工，擔任職業大客車駕駛員，其中原告黃
    順隆到職日為民國98年7月15日，原告葉瑞霖到職日為101年
    5月28日，原告伍諭勳到職日為104年5月6日，均仍在職；原
    告伍文章到職日為105年4月20日，業於110年10月31日離職
    。被告本應於原告在職期間按原告提供之勞務，支付相對應
    之工資，但被告長期以來延長工時超過法令規定，未依規定
    加給延長工時工資，未依規定於連續工作後給予適當休息，
    未依規定給予輪班制勞工於更換班次時適當之休息時間，未
    依規定給予例假、休息日及特別休假加倍工資，出勤紀錄記
    載不實以應付勞動檢查，且延長工時均未按日依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7條訂立之工作規則（
    下稱工作規則）加給工資，亦未提供原告出勤紀錄表及薪資
    明細，而有短少給付工資之情事發生。
  ㈡被告累計短少給付原告黃順隆自103年7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
    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
    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共新臺幣（下同）2,071,681元，短少
    給付原告葉瑞霖自103年7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之平日延長
    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
    加倍工資共1,818,381元，短少給付原告伍文章自105年5月1
    日至108年6月30日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
    、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共1,154,035元，短
    少給付原告伍諭勳自104年6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之平日延
    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
    作加倍工資共1,621,373元。原告為請求被告給付短少之工
    資，於108年7月24日向南投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於10
    8年10月25日調解不成立。
　㈢兩造就原告薪資之項目組成性質、休息時間之計算與扣除、
    休息日及例假日之認定等情事均有所爭議，原告認為除逾時
    津貼、假日津貼非屬平日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外，其餘給付
    項目均為正常工時工資，至於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即未行
    車時間）之判斷則按行車大餅圖最內圈為主，第二圈及最外
    圈為輔綜合判斷，如休息時間不超過30分鐘，即不列為休息
    時間，而不予自工作時間中扣除；休息日及例假日則分別以
    星期六、星期日認定之。
  ㈣爰依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37條、第38條
    第4項、第39條規定、工作規則第20條、第22條、第24條、
    第26條、第27條，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
    付原告黃順隆2,071,681元，及自108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原告葉瑞霖1,818,381
    元，及自108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⒊被告應給付原告伍文章1,154,035元，及自108年10月25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給付原告伍
    諭勳1,621,373元，及自108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給付原告之薪資項目包含薪級、生活補助費、預備津貼
    、票損津貼、未違規安全獎金、清潔獎金、其他津貼、加勤
    津貼、路線補助、外宿津貼、逾時津貼、假日津貼、載客獎
    金、里程津貼，而被告為免計算假日工作及平日延長工作時
    間加班費之繁雜，即以加勤津貼、路線補助、外宿津貼、逾
    時津貼、假日津貼、載客獎金、里程獎金作為例假、休息日
    及逾時工資計算方式。其中加勤津貼係駕駛員無論上班當日
    是否有延長工時，被告皆會按日給予固定津貼；路線補助係
    依照駕駛員駕駛各自不同路線計算補助金額；載客獎金係依
    照載客車資，依照路線分成國道、省道分別提撥不同比例金
    額給予駕駛員；里程獎金係依國道及省道路線里程數，分別
    提撥不同比例金額給予駕駛員。是逾時津貼、假日津貼本屬
    加班費性質，而路線補助、載客獎金及里程獎金乃隨路線、
    趟數、載客數、載客車資等各種狀況而變動，且駕駛員係合
    併正常工時及逾時工時、例假工作之勞務合併始能取得上開
    獎金，足認上開獎金、津貼、補助原本即包含平日延長工作
    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
    工資。
  ㈡原告不得將休息時間、行車前準備工作時間均加計於工作時
    間，又原告於105年間在南投客運員工工作及休假調動同意
    書（下稱系爭同意書）後附之表格簽名，系爭同意書並無違
    背法令而有效，原告應受系爭同意書之限制，不得擅以禮拜
    六日為例休假日、以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作為國定假日。
　㈢原告就薪資制度、各項工資計算標準已因簽立系爭同意書，
    而與被告達成合意，是被告就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
    及國定假日工資所約定之給付方式，若給付總額不低於各年
    度基本工資加計原告所主張之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
    工資及國定假日工資之總額時，即屬合法。而被告依大餅圖
    最外圈（即車輪轉動時間）所示原告工作時間，及前述薪資
    計算標準給付給原告之實際薪資，均已遠高於依基本工資計
    算之工作時間薪資，足認被告給付薪資之方式並無違反勞基
    法相關規定，且均已給付完畢，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五第10-14、82頁、卷九第36-38、
    47-53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職業大客車駕駛員，其中原告黃順隆
    到職日為民國98年7月15日，原告葉瑞霖到職日為101年5月2
    8日，原告伍諭勳到職日為104年5月6日，均仍在職；原告伍
    文章到職日為105年4月20日，業於110年10月31日離職。
  ㈡原告與被告間未簽訂書面勞動契約。
  ㈢被告依勞基法第70條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訂立工作
    規則，並報請主管機關南投縣政府核備。
  ㈣被告現行給付薪資之項目及計算方法如附表一所示。　　
  ㈤附表一薪資項目中，編號1薪級、編號2生活補助費、編號3預
    備津貼、編號4票損津貼、編號5未違規安全及材料獎金、編
    號6清潔獎金為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
  ㈥附表一薪資項目中，編號9逾時津貼、編號10假日津貼之性質
    為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
  ㈦依被告提出之勞資會議記錄，被告曾於107年2月26日召開107
    年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於第五案記載加班費之項目各為：
    ⒈加班時間的載客獎金為加班費。⒉加班時間的里程獎金為加
    班費。⒊加勤津貼。⒋逾時津貼。⒌支援外站。⒍路線補助外宿
    津貼」並記載「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㈧南投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下稱系爭工會）於107
    年12月17日成立，由原告黃順隆擔任第一屆理事長，並於10
    8年2月21日經南投縣政府准予立案。
  ㈨系爭工會於108年6月28日向南投縣政府提出申訴，經南投縣
    政府對被告為勞動檢查，於108年10月30日作成勞動檢查通
    知書載明被告違反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第2項、第34條第2
    項、第36條第1項等4項規定，並於108年10月30日對被告裁
    罰4次、於109年1月9日對被告裁罰1次、於110年2月2日對被
    告裁罰1次，合計裁罰6次。
  ㈩原告於108年7月24日向南投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被
    告給付短給工資、請求被告提供最近五年薪資明細及出勤記
    錄，於108年10月25日調解不成立。
  兩造約定每月薪資於次月10日前給付。
  兩造均未提出103年1月1日至000年00月00日出勤資料。
　出勤時間、行車趟次間空檔期間之認定，如被告有提供大餅
    圖者，以大餅圖為依據。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於105年間同意由被告調動其工作日及休假日（國定假日
    及週休2日）：
　⒈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
    均應休假。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
    倍發給（勞基法第37條、第39條中段）。上開第39條所定之
    休假日工作之加發工資，係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
    作者固應加發工資以資補償。惟因勞工之工作內容及性質，
    該休假日得經勞資雙方協商同意與其他工作日對調，此時原
    本之例休假日對該勞工而言，已改變其性質而成為工作日，
    是不能以例假日及國定假日到場工作即認雇主應加倍給予工
    資，此觀改制前勞委會（下同）86年7月17日函釋：「勞基
    法第37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3條所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放
    假，惟依該法第39條規定經徵得勞工同意後得於該假日工作
    ；亦可經勞資雙方協商同意後，與其他工作日對調，前經本
    會77年9月6日台（77）勞動二字第20123號函釋在案。應放
    假之日與其他工作日對調後，原放假日即為應工作之日，勞
    工於該工作日工作，應無加倍發給工資問題。……」及勞委會
    87年2月16日函釋：「依勞基法第37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23
    條所定之應放假之日，雖均應休假，惟該休假日得經勞資雙
    方協商同意與其他工作日對調。調移後之原休假日（紀念節
    日之當日）已成為工作日，勞工於該日出勤工作，不生加倍
    發給工資問題。」自明。是倘休假日經勞資雙方協商同意與
    其他工作日對調，調移後之原休假日（紀念節日之當日）已
    成為工作日，勞工於該日出勤工作，即不得請求加倍發給工
    資。
　⒉本件原告於105年間在系爭同意書上載明「本公司為大眾運輸
    業，因應大眾運輸需要，並配合公司運輸旅客需求，本人同
    意由公司調動工作日及休假日 此致 南投汽車客運股份有限
    公司 立同意書人：」等字、抬頭為「本人同意由公司調動
    工作日及休假日同意書」之表格上簽名等情，有該同意書可
    佐（本院卷三第113-115、467-473頁、卷五第63-69頁），
    並經被告提出系爭同意書之原本供本院審閱無誤（本院卷五
    第140頁、卷九第529頁）。觀諸系爭同意書，除了有全部原
    告之簽名外，另有多名被告公司職業大客車駕駛員之簽名，
    每個簽名之筆跡、墨水顏色均有不同，原告復未主張上開原
    告簽名係遭偽造、變造，依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規定，
    推定為真正。
　⒊證人即被告公司總站站長高嘉彣於本院109年度重勞訴字第1
    號（下稱另案一）及本案均證稱：我有看過系爭同意書並簽
    名，簽名時有看到第1頁同意書之內容及上方之標題，且被
    告有說明這份工作及休假調動同意書的內容。因為大眾運輸
    假日比較忙，為配合被告公司調度，同意在休假日的時候出
    勤等語（本院卷五第45-47、135頁）。證人即被告公司職業
    大客車駕駛員簡源鋐於本案證稱：我有看過系爭同意書之後
    面簽名欄位，因為被告說例假日有塞車情形，怕我們人數不
    夠，詢問我們是否休息，如果我們同意假日即國定假日、連
    續假期有意來加班的話，就要簽像這樣的內容表示同意等語
    （本院卷五第127-128頁）。證人即被告公司負責管理被告
    員工薪資計算事宜之課長郭誌賢於本院110年度勞訴字第6號
    （下稱另案二）證稱：系爭同意書是我製作的，記得是在10
    5年為了因應週休二日，我有在上面簽名，全公司的人都有
    簽，是我拿給他們簽的。我一開始請站務室通知各司機來簽
    名，若沒有來簽名，我也會打電話通知來簽名。系爭同意書
    除了針對週休二日外，也包括國定假日，雖然政府賦予其名
    稱為國定假日，但就公司立場來說，國定假日也是司機的工
    作日。若週休二日、國定假日有調動，就可以休2天，如果
    沒有休，就給加班費等語（本院卷六第145-147頁）。證人
    即本案原告黃順隆於另案二證稱：我有在系爭同意書簽名，
    簽在最右邊第7格，簽名的意思是遇到假日讓我們同意加班
    。我另外有看過類似的調動同意書，例如端午節就簽端午節
    ，元旦就簽元旦，就是各種假期列上表格式的調動同意書，
    約是在105至107年那段期間等語（本院卷六第587頁）。上
    開證人就系爭同意書之成立過程、內容、有無經過全體司機
    簽名等情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應可採信。益徵原告於10
    5年間有看過系爭同意書之內容並簽名，同意由被告調動原
    告週休二日、國定假日。
　⒋至原告主張：原告不曾於105年間或到職時，在系爭同意書上
    簽名等語，嗣於被告提出系爭同意書之原本後，改稱：系爭
    同意書之內文與簽名頁面並非連續等語，均與上開事證不符
    ，且原告於105年簽名後至109年1月16日起訴及原告伍文章1
    10年10月31日離職時，並未舉證於該期間對此簽名有違背其
    本意，難認原告此部分主張可採。
　⒌承上，衡以原告分別自到職日至109年1月16日起訴時，任職
    駕駛員時間數年之久，基於大眾運輸業之特殊性，於週休2
    日及國定假日屬大眾運輸業較為忙碌之時日，當知之甚明，
    即使上開同意書未詳予說明休假日是否包括週休2日，然已
    寫明同意由被告調動原告之工作日，既包括非屬於每週發生
    的國定假日在內，則尚難想像每週都會發生的週休2日不在
    原告當初同意之列，足認系爭同意書包括同意由被告調動週
    休2日。況且，原告於105年間簽名後至起訴前之期間，歷經
    數次於週休2日上班，對於被告長期以來之薪資給付內容及
    方式（包含加班費在內），衡情應已同意上開勞動條件，而
    與被告繼續勞動契約關係。原告復未舉證證明於此期間確有
    爭執每週六、日上班非屬經原告同意之工作日，尚難再以事
    後之爭訟推翻原先兩造之合意，故原告主張不受系爭同意書
    之限制等語，自不可採。
　⒍基上，原告已於105年間簽立系爭同意書，同意由被告調動其
    工作日及休假日。又被告每月給付原告薪資時，已提供詳載
    項目之薪津明細表，供原告據以核對，倘有疑義，即可立時
    反應，並已行之有年。原告於受僱期間對被告以系爭同意書
    憑以計算附表一薪資項目及支付薪資，自難諉為不知，渠等
    按月領取薪資，並未為反對之意思，可見兩造就被告依系爭
    同意書計算發給工資及延時工資之勞動條件已達成契約合意
    ，原告自應受系爭同意書之拘束。本件業經原告同意後，由
    被告合法調動其休假日（國定假日及週休2日），是原告逕
    將渠等主張給付工資之期間屬勞基法第37條所定之國定假日
    及週休2日，均認為非屬原告之一般工作日，據以作為請求
    被告給付平日、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延長工時工資差額之計
    算基礎，並不可採。
　㈡被告給付原告各薪資項目之性質：
　⒈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1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
    於平等之地位，勞工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
    立契約，則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
    工自始對於勞動條件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
    成立時，即約定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方式
    ，且所約定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資
    之總額時，即不應認為違反勞基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
    其拘束，勞方事後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加
    班工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參照）
    。另公車（客運）業僱用之駕駛員，其薪資結構除底薪為固
    定數額外，另有里程津貼、載客津貼等變動金額項目，各該
    項目常因狀況不同而變動，駕駛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
    報酬隨之變動。因此，為免計算假日工作及平日延長工作時
    間加班費之繁雜，並顧及上揭客運業司機所憑以計算加班費
    之平日工資，難以計算其確定數額，倘客運業與其所屬駕駛
    員另行議定假日工作及平日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加給之計算方
    式，且其金額不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即與勞基法第21條第1
    項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之立法意
    旨無違（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06號判決意旨參照）
    。而勞基法所定延長工時之工資，係以「平日工資」為計算
    基礎，而平日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係指勞工因
    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凡經常性給與，包括工資、薪金及計時
    、計件之獎金、津貼等，及其他不論為任何名義，因工作而
    經常性給與者均屬之。是工資以「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
    常性」為要件，至於給付名稱或名目究竟為何，則非所問。
　⒉本件兩造就被告給付予駕駛員之薪資制度如不爭執事項㈢之工
    作規則、附表一所示。又被告曾於107年2月26日召開107年
    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本院卷三第91-99頁），於第五案記
    載加班費之項目各為：⒈加班時間的載客獎金為加班費。⒉加
    班時間的里程獎金為加班費。⒊加勤津貼。⒋逾時津貼。⒌支
    援外站。⒍路線補助外宿津貼」並記載「決議：無異議，照
    案通過」，已如前述。足見被告公司之薪資制度於原告任職
    期間均係如此，復經上開107年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再次確
    認。
　⒊證人郭誌賢於另案二證稱：我任職於被告，擔任課長職務，
    除了負責薪資計算、人事，還有其他不特定的行政事務。勞
    方代表是經過推舉，每次勞資會議完都有公告，且該公告完
    ，會給勞方申覆的時間。勞資會議完的公告都是我在製作，
    目前沒有遇到有勞方來申覆的情形。公告的地點在排班站務
    室內，由我親手張貼在埔里總站，因為每個司機都會回來總
    站繳交並拿取新的大餅圖及行車憑證。關於另案二卷一第51
    2頁各項給付之意義，「生活津貼」是每個人都會有的項目
    ，這是固定且大家都相同的，我到公司任職之時就有這項生
    活津貼，我不清楚來由，每月給付1,750元。「預備津貼」
    是有司機排班待命，如其他司機有突發狀況時要接替開車，
    但須沒有實際開車時才會有此項給付，如果有實際接替開車
    ，就以實際開車的薪資計算，就不會有這項預備津貼之給付
    ，而另案二原告所跑的台中-日月潭路線，因為都是從台中
    發車，幾乎都有開車，所以另案二卷一第512頁才會沒看到
    此項給付。「清潔津貼」是公司固定給付司機每月600元，
    是補貼車子洗車的費用，公司會定期檢查司機清潔車子的狀
    況，即使司機並未如實清潔，就我所知，只要司機有開車，
    公司都會給付此項目。「票損津貼」我則不太清楚當初設計
    給付之意義，我來公司服務時就有這項給付，應該是當初司
    機有在車上賣車票，公司給予的補助，此部分是固定給付50
    0元，每位司機都一樣，而公司新制已無票損津貼。「未違
    規安全及材料獎金津貼」是按月給付8,500元，每位司機都
    一樣，如果有違規或是有肇事歸責於司機本人，這部分就會
    減發。「加勤津貼」是106年公司因應薪資調整結構後所增
    加的，從107年開始實施，類似加班費，是以司機上班天數
    乘以40元做為計算的基準。「載客獎金」是司機有載客人，
    用當天載客的收入金額來計算載客獎金，所以此金額是浮動
    的，並非固定。「里程獎金」是依照司機當日行車路線所行
    駛的里程數加以計算，里程數則是按行車憑證上面之記載，
    而行車憑證是公司會同監理單位就該行車路線的里程數加以
    測量，所以路線若相同則里程數應該都是一樣的。「路線補
    助」是司機行車時間超過420分鐘公司就會給付，是依各該
    司機所行車之路線給付此項目之金額，所以此金額是浮動的
    ，不同路線之司機金額會不同。「外宿津貼」必須是跑山區
    的路線，因為司機早上要從那邊發車，外宿津貼給付是固定
    的，只要是跑該山區的路線的司機，公司就會給付。「逾時
    津貼」是只要當日行車超過420分鐘就會給付。「假日加班
    津貼」是司機假日有來上班，公司會給津貼，至於「逾時津
    貼及假日加班津貼」兩者如何計算給付數額之基礎，此部分
    太過於細節性，我忘記了，所以無法說明。至於是否具有加
    班費的性質，因為「載客獎金、里程獎金」都是若超過正常
    工作時間8小時，公司還是按原給付標準持續計算；「逾時
    津貼、路線補助」都是超過420分鐘後會另外給的項目，因
    此這些項目都具有加班費的性質等語（本院卷六第131-143
    頁）。證人高嘉彣於另案一及本案均證稱：我於107年2月11
    日至110年2月10日擔任勞資會議勞方代表，是前總站站長推
    舉的，勞資會議開過幾次，每季都有開，會議紀錄的結論都
    有公告在總站的公佈欄等語（本院卷五第55-57、136頁）。
    上開證人就駕駛員薪資制度、107年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
    會議紀錄結論後續過程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應可採信。
    足見附表一各給付項目有經勞資會議討論及公告，並有一定
    之計算方式。
　⒋綜合上開不爭執事項及證人所述，足見附表一各給付項目均
    為原告提供勞力之對價，且可透過被告公司制度之說明化約
    為一數學公式計算出數額，合乎「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
    」之要件，自屬工資。是附表一所示各項目給付如何區分平
    日正常工時之工資、延長工時之工資及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
    資，說明如下：
　⑴附表一薪資項目中，編號1薪級、編號2生活補助費、編號3預
    備津貼、編號4票損津貼、編號5未違規安全及材料獎金、編
    號6清潔獎金，為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編號9逾時津貼、編
    號10假日津貼之性質，為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等情，為兩造
    所不爭，已如前述。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編號9逾
    時津貼、編號10假日津貼則屬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
　⑵平日正常工時工資：
　　附表一編號11載客獎金、編號12里程獎金之給付雖為浮動，
    然附表一編號11載客獎金部分係以載客多寡決定計算給付之
    數額，涵蓋駕駛員當天工作時間超過與不超過8小時之情形
    ；附表一編號12里程獎金則係由行車路線經過國道給予每公
    里0.8元、經過省道則給予每公里1.1元，是以行車距離及公
    路種類決定計算給付之數額，亦涵蓋當天工作時間超過與不
    超過8小時之情形，故此部分給付於每日不超過8小時部分，
    均屬平日正常工時工資。附表一編號13椅套津貼與延長工時
    、例休假與國定假日之工作時間無關，為原告於平日正常工
    時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應屬平日正常工時工資。
　⑶平日延長工時工資及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
　　兩造不爭執附表一編號9逾時津貼為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
    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則因應年度薪資調整而從屬於附表
    一編號9逾時津貼給付基礎下所為給付之附表一編號7加勤津
    貼，亦同具有延長工時工資，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
    則屬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附表一編號8路線補助/外宿津
    貼是因行車時間超過420分鐘而為給付，當具有延長工時工
    資及例休假，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則屬例休假與國
    定假日工資。附表一編號11載客獎金、編號12里程獎金，係
    考量因被告屬大眾運輸業之特性，給付之金額當得包括與其
    他行業不同之考量，如：載客數量、里程多寡、營運情形等
    ，來決定如何評價勞方勞力支出之辛勞程度，以作為計算給
    付薪資方式之依據，均涵蓋當天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之情形
    ，故此部分給付於超過8小時部分，均屬平日延長工時工資
    ，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則屬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
    。
　⒌基上，只要被告上開就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
    假日工資所約定之給付方式，給付總額不低於各年度基本工
    資加計原告所主張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
    工資之總額時，應屬合法。
　㈢被告給付原告之薪資總額，並未低於原告請求期間之基本工
    資加計其所主張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
    資之總額：
　⒈被告於105年間至108年6月按月給付原告之當月薪資如原告10
    5年1月至108年6月工時統計表、拆分表所示（本院卷○000-0
    00頁、卷九第75、95-417頁），對照我國於上開時期各年度
    各月基本工資（本院卷九第91-93頁），上開期間之基本工
    資總額加計各原告主張短付之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
    及國定假日工資後，仍低於被告已分別給付之薪資總額（參
    附表二）。可見被告給付各原告之薪資總額，並未低於各原
    告請求期間之基本工資加計其所主張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
    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之總額。
　⒉被告既依兩造約定之平日正常工時工資、平日延長工時工資
    、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之計算方式給付各原告該時期之薪資
    ，並未低於各原告主張期間正常工時之基本工資總額，加上
    各原告所主張之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
    資之總額，已高於勞基法對勞工之最低保障基準，原告即不
    得事後對被告再為請求。是各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主張期
    間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
    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工作規則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26
    條、第27條規定，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第1項、第36條、
    第37條、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
    請，亦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
    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鄭順福
                                  法  官  葛耀陽
                                  法  官  鄭煜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沈柏樺　　　　　　
附表一：薪資項目及計算方法
編號 薪資項目 被告所提出之計算方法說明（幣別：新臺幣） 1 薪級 每月350元。 2 生活補助費 每月1,750元。 3 預備津貼 當日排預備班未開車時給付，每日100元。 4 票損津貼 每月500元。 5 未違規安全及材料獎金 當月無違規案件、車損情形時給付，每月8,500 元，如有違規案件、車損情形時按實際狀況減發。 6 清潔津貼 車輛簡易清潔，每月600元。 7 加勤津貼 因應法定基本工資調漲對於逾時津貼所做之調整，在每日領取逾時津貼外，另以實際上班日數按每日40元給付加勤津貼。 8 路線補助/外宿津貼 依據當日路線別行駛，完成該路線載客任務後按日以該路線補助標準給付。 9 逾時津貼 每日170元。 10 假日津貼 於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上班時給付，休息日、例假日以每日1,232元計算，並按法定基本工資調整；國定假日以每日1,000元計算。 11 載客獎金 依載客收入其中紙本車票收入之百分之6 ，IC卡收入於國道以百分之4.8、省道以百分之6.2給付員工載客獎金。 12 里程獎金 上班行駛路線依行車憑單記載之里程數給予里程獎金，國道部分以每公里給予0.8元，省道部分以每公里給予1.1元。 13 椅套津貼  
附表二
編號 原告 條文依據 原告請求期間每月平均薪資（元以下四捨五入） 計算公式 被告給付是否高於勞基法？ 備註 1 黃順隆 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規定，延長工時在2小時以內，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 45,361元 1.每月工作日為30日，假定原告每月上班26日，每月僅休息4日，每天工作均為12小時之超負荷標準計算以108年度每月基工本資為基礎計算26日每日延時工作4小時之薪資為15,065元【計算式：（23,100÷240×1.34×2×26）＋（23,100÷240×1.67×2×26）=15065，元以下四捨五入】。 2.故以108年度每月基本工資計算正常工時工資及延時工資為38,165【計算式：23,100+15,065=38,165】 是 （45,361＞38,165） 1.觀之原告每月上班工作情形，至少均休息4日以上，且衡諸一般實務月休低於4日之工作條件甚難想像，故每月工作日為30日，假定原告僅休息4日，剩餘26日均在工作。 2.又原告主張部分延時工作時間雖超過4小時，但以上開月休僅4日之情形觀之，已屬嚴苛之工作條件，應可平衡此部分逾時之差額。 3.另因原告同意調動國定假日、休息日及例假日，故此三部分不再以勞基法之規定計算延時工資。 4.因原告請求期間以108年度最低工資作之數額為最高，且因通貨膨脹及勞工政策等因素，歷年基本工資均為越後面年度高於前面，故以108年度計算被告之給付結果仍是大於此年度基本工資，如以更前面年度之基本工資計算必然會高於更多。故取108年度做為比較基準即可。 2 葉瑞霖  44,872元  是 （44,872＞38,165）  3 伍文章  50,351元  是 （50,351＞38,165）  4 伍諭勳  45,930元  是 （45,930＞38,165）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勞訴字第2號
原      告  黃順隆  
            葉瑞霖  
            伍文章  
            伍諭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柯劭臻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南投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献生  
訴訟代理人  陳煜峯  
            吳紹貴律師
            許嘗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均為被告之員工，擔任職業大客車駕駛員，其中原告黃順隆到職日為民國98年7月15日，原告葉瑞霖到職日為101年5月28日，原告伍諭勳到職日為104年5月6日，均仍在職；原告伍文章到職日為105年4月20日，業於110年10月31日離職。被告本應於原告在職期間按原告提供之勞務，支付相對應之工資，但被告長期以來延長工時超過法令規定，未依規定加給延長工時工資，未依規定於連續工作後給予適當休息，未依規定給予輪班制勞工於更換班次時適當之休息時間，未依規定給予例假、休息日及特別休假加倍工資，出勤紀錄記載不實以應付勞動檢查，且延長工時均未按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7條訂立之工作規則（下稱工作規則）加給工資，亦未提供原告出勤紀錄表及薪資明細，而有短少給付工資之情事發生。
  ㈡被告累計短少給付原告黃順隆自103年7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共新臺幣（下同）2,071,681元，短少給付原告葉瑞霖自103年7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共1,818,381元，短少給付原告伍文章自105年5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共1,154,035元，短少給付原告伍諭勳自104年6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共1,621,373元。原告為請求被告給付短少之工資，於108年7月24日向南投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於108年10月25日調解不成立。
　㈢兩造就原告薪資之項目組成性質、休息時間之計算與扣除、休息日及例假日之認定等情事均有所爭議，原告認為除逾時津貼、假日津貼非屬平日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外，其餘給付項目均為正常工時工資，至於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即未行車時間）之判斷則按行車大餅圖最內圈為主，第二圈及最外圈為輔綜合判斷，如休息時間不超過30分鐘，即不列為休息時間，而不予自工作時間中扣除；休息日及例假日則分別以星期六、星期日認定之。
  ㈣爰依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37條、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工作規則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26條、第27條，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黃順隆2,071,681元，及自108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原告葉瑞霖1,818,381元，及自108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伍文章1,154,035元，及自108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給付原告伍諭勳1,621,373元，及自108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給付原告之薪資項目包含薪級、生活補助費、預備津貼、票損津貼、未違規安全獎金、清潔獎金、其他津貼、加勤津貼、路線補助、外宿津貼、逾時津貼、假日津貼、載客獎金、里程津貼，而被告為免計算假日工作及平日延長工作時間加班費之繁雜，即以加勤津貼、路線補助、外宿津貼、逾時津貼、假日津貼、載客獎金、里程獎金作為例假、休息日及逾時工資計算方式。其中加勤津貼係駕駛員無論上班當日是否有延長工時，被告皆會按日給予固定津貼；路線補助係依照駕駛員駕駛各自不同路線計算補助金額；載客獎金係依照載客車資，依照路線分成國道、省道分別提撥不同比例金額給予駕駛員；里程獎金係依國道及省道路線里程數，分別提撥不同比例金額給予駕駛員。是逾時津貼、假日津貼本屬加班費性質，而路線補助、載客獎金及里程獎金乃隨路線、趟數、載客數、載客車資等各種狀況而變動，且駕駛員係合併正常工時及逾時工時、例假工作之勞務合併始能取得上開獎金，足認上開獎金、津貼、補助原本即包含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
  ㈡原告不得將休息時間、行車前準備工作時間均加計於工作時間，又原告於105年間在南投客運員工工作及休假調動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後附之表格簽名，系爭同意書並無違背法令而有效，原告應受系爭同意書之限制，不得擅以禮拜六日為例休假日、以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作為國定假日。
　㈢原告就薪資制度、各項工資計算標準已因簽立系爭同意書，而與被告達成合意，是被告就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所約定之給付方式，若給付總額不低於各年度基本工資加計原告所主張之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工資及國定假日工資之總額時，即屬合法。而被告依大餅圖最外圈（即車輪轉動時間）所示原告工作時間，及前述薪資計算標準給付給原告之實際薪資，均已遠高於依基本工資計算之工作時間薪資，足認被告給付薪資之方式並無違反勞基法相關規定，且均已給付完畢，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五第10-14、82頁、卷九第36-38、47-53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職業大客車駕駛員，其中原告黃順隆到職日為民國98年7月15日，原告葉瑞霖到職日為101年5月28日，原告伍諭勳到職日為104年5月6日，均仍在職；原告伍文章到職日為105年4月20日，業於110年10月31日離職。
  ㈡原告與被告間未簽訂書面勞動契約。
  ㈢被告依勞基法第70條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訂立工作規則，並報請主管機關南投縣政府核備。
  ㈣被告現行給付薪資之項目及計算方法如附表一所示。　　
  ㈤附表一薪資項目中，編號1薪級、編號2生活補助費、編號3預備津貼、編號4票損津貼、編號5未違規安全及材料獎金、編號6清潔獎金為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
  ㈥附表一薪資項目中，編號9逾時津貼、編號10假日津貼之性質為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
  ㈦依被告提出之勞資會議記錄，被告曾於107年2月26日召開107年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於第五案記載加班費之項目各為：⒈加班時間的載客獎金為加班費。⒉加班時間的里程獎金為加班費。⒊加勤津貼。⒋逾時津貼。⒌支援外站。⒍路線補助外宿津貼」並記載「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㈧南投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下稱系爭工會）於107年12月17日成立，由原告黃順隆擔任第一屆理事長，並於108年2月21日經南投縣政府准予立案。
  ㈨系爭工會於108年6月28日向南投縣政府提出申訴，經南投縣政府對被告為勞動檢查，於108年10月30日作成勞動檢查通知書載明被告違反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第2項、第34條第2項、第36條第1項等4項規定，並於108年10月30日對被告裁罰4次、於109年1月9日對被告裁罰1次、於110年2月2日對被告裁罰1次，合計裁罰6次。
  ㈩原告於108年7月24日向南投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被告給付短給工資、請求被告提供最近五年薪資明細及出勤記錄，於108年10月25日調解不成立。
  兩造約定每月薪資於次月10日前給付。
  兩造均未提出103年1月1日至000年00月00日出勤資料。
　出勤時間、行車趟次間空檔期間之認定，如被告有提供大餅圖者，以大餅圖為依據。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於105年間同意由被告調動其工作日及休假日（國定假日及週休2日）：
　⒈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7條、第39條中段）。上開第39條所定之休假日工作之加發工資，係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固應加發工資以資補償。惟因勞工之工作內容及性質，該休假日得經勞資雙方協商同意與其他工作日對調，此時原本之例休假日對該勞工而言，已改變其性質而成為工作日，是不能以例假日及國定假日到場工作即認雇主應加倍給予工資，此觀改制前勞委會（下同）86年7月17日函釋：「勞基法第37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3條所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放假，惟依該法第39條規定經徵得勞工同意後得於該假日工作；亦可經勞資雙方協商同意後，與其他工作日對調，前經本會77年9月6日台（77）勞動二字第20123號函釋在案。應放假之日與其他工作日對調後，原放假日即為應工作之日，勞工於該工作日工作，應無加倍發給工資問題。……」及勞委會87年2月16日函釋：「依勞基法第37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23條所定之應放假之日，雖均應休假，惟該休假日得經勞資雙方協商同意與其他工作日對調。調移後之原休假日（紀念節日之當日）已成為工作日，勞工於該日出勤工作，不生加倍發給工資問題。」自明。是倘休假日經勞資雙方協商同意與其他工作日對調，調移後之原休假日（紀念節日之當日）已成為工作日，勞工於該日出勤工作，即不得請求加倍發給工資。
　⒉本件原告於105年間在系爭同意書上載明「本公司為大眾運輸業，因應大眾運輸需要，並配合公司運輸旅客需求，本人同意由公司調動工作日及休假日 此致 南投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立同意書人：」等字、抬頭為「本人同意由公司調動工作日及休假日同意書」之表格上簽名等情，有該同意書可佐（本院卷三第113-115、467-473頁、卷五第63-69頁），並經被告提出系爭同意書之原本供本院審閱無誤（本院卷五第140頁、卷九第529頁）。觀諸系爭同意書，除了有全部原告之簽名外，另有多名被告公司職業大客車駕駛員之簽名，每個簽名之筆跡、墨水顏色均有不同，原告復未主張上開原告簽名係遭偽造、變造，依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規定，推定為真正。
　⒊證人即被告公司總站站長高嘉彣於本院109年度重勞訴字第1號（下稱另案一）及本案均證稱：我有看過系爭同意書並簽名，簽名時有看到第1頁同意書之內容及上方之標題，且被告有說明這份工作及休假調動同意書的內容。因為大眾運輸假日比較忙，為配合被告公司調度，同意在休假日的時候出勤等語（本院卷五第45-47、135頁）。證人即被告公司職業大客車駕駛員簡源鋐於本案證稱：我有看過系爭同意書之後面簽名欄位，因為被告說例假日有塞車情形，怕我們人數不夠，詢問我們是否休息，如果我們同意假日即國定假日、連續假期有意來加班的話，就要簽像這樣的內容表示同意等語（本院卷五第127-128頁）。證人即被告公司負責管理被告員工薪資計算事宜之課長郭誌賢於本院110年度勞訴字第6號（下稱另案二）證稱：系爭同意書是我製作的，記得是在105年為了因應週休二日，我有在上面簽名，全公司的人都有簽，是我拿給他們簽的。我一開始請站務室通知各司機來簽名，若沒有來簽名，我也會打電話通知來簽名。系爭同意書除了針對週休二日外，也包括國定假日，雖然政府賦予其名稱為國定假日，但就公司立場來說，國定假日也是司機的工作日。若週休二日、國定假日有調動，就可以休2天，如果沒有休，就給加班費等語（本院卷六第145-147頁）。證人即本案原告黃順隆於另案二證稱：我有在系爭同意書簽名，簽在最右邊第7格，簽名的意思是遇到假日讓我們同意加班。我另外有看過類似的調動同意書，例如端午節就簽端午節，元旦就簽元旦，就是各種假期列上表格式的調動同意書，約是在105至107年那段期間等語（本院卷六第587頁）。上開證人就系爭同意書之成立過程、內容、有無經過全體司機簽名等情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應可採信。益徵原告於105年間有看過系爭同意書之內容並簽名，同意由被告調動原告週休二日、國定假日。
　⒋至原告主張：原告不曾於105年間或到職時，在系爭同意書上簽名等語，嗣於被告提出系爭同意書之原本後，改稱：系爭同意書之內文與簽名頁面並非連續等語，均與上開事證不符，且原告於105年簽名後至109年1月16日起訴及原告伍文章110年10月31日離職時，並未舉證於該期間對此簽名有違背其本意，難認原告此部分主張可採。
　⒌承上，衡以原告分別自到職日至109年1月16日起訴時，任職駕駛員時間數年之久，基於大眾運輸業之特殊性，於週休2日及國定假日屬大眾運輸業較為忙碌之時日，當知之甚明，即使上開同意書未詳予說明休假日是否包括週休2日，然已寫明同意由被告調動原告之工作日，既包括非屬於每週發生的國定假日在內，則尚難想像每週都會發生的週休2日不在原告當初同意之列，足認系爭同意書包括同意由被告調動週休2日。況且，原告於105年間簽名後至起訴前之期間，歷經數次於週休2日上班，對於被告長期以來之薪資給付內容及方式（包含加班費在內），衡情應已同意上開勞動條件，而與被告繼續勞動契約關係。原告復未舉證證明於此期間確有爭執每週六、日上班非屬經原告同意之工作日，尚難再以事後之爭訟推翻原先兩造之合意，故原告主張不受系爭同意書之限制等語，自不可採。
　⒍基上，原告已於105年間簽立系爭同意書，同意由被告調動其工作日及休假日。又被告每月給付原告薪資時，已提供詳載項目之薪津明細表，供原告據以核對，倘有疑義，即可立時反應，並已行之有年。原告於受僱期間對被告以系爭同意書憑以計算附表一薪資項目及支付薪資，自難諉為不知，渠等按月領取薪資，並未為反對之意思，可見兩造就被告依系爭同意書計算發給工資及延時工資之勞動條件已達成契約合意，原告自應受系爭同意書之拘束。本件業經原告同意後，由被告合法調動其休假日（國定假日及週休2日），是原告逕將渠等主張給付工資之期間屬勞基法第37條所定之國定假日及週休2日，均認為非屬原告之一般工作日，據以作為請求被告給付平日、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延長工時工資差額之計算基礎，並不可採。
　㈡被告給付原告各薪資項目之性質：
　⒈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工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立契約，則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動條件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時，即約定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方式，且所約定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之總額時，即不應認為違反勞基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加班工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公車（客運）業僱用之駕駛員，其薪資結構除底薪為固定數額外，另有里程津貼、載客津貼等變動金額項目，各該項目常因狀況不同而變動，駕駛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報酬隨之變動。因此，為免計算假日工作及平日延長工作時間加班費之繁雜，並顧及上揭客運業司機所憑以計算加班費之平日工資，難以計算其確定數額，倘客運業與其所屬駕駛員另行議定假日工作及平日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加給之計算方式，且其金額不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即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之立法意旨無違（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0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勞基法所定延長工時之工資，係以「平日工資」為計算基礎，而平日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凡經常性給與，包括工資、薪金及計時、計件之獎金、津貼等，及其他不論為任何名義，因工作而經常性給與者均屬之。是工資以「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為要件，至於給付名稱或名目究竟為何，則非所問。
　⒉本件兩造就被告給付予駕駛員之薪資制度如不爭執事項㈢之工作規則、附表一所示。又被告曾於107年2月26日召開107年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本院卷三第91-99頁），於第五案記載加班費之項目各為：⒈加班時間的載客獎金為加班費。⒉加班時間的里程獎金為加班費。⒊加勤津貼。⒋逾時津貼。⒌支援外站。⒍路線補助外宿津貼」並記載「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已如前述。足見被告公司之薪資制度於原告任職期間均係如此，復經上開107年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再次確認。
　⒊證人郭誌賢於另案二證稱：我任職於被告，擔任課長職務，除了負責薪資計算、人事，還有其他不特定的行政事務。勞方代表是經過推舉，每次勞資會議完都有公告，且該公告完，會給勞方申覆的時間。勞資會議完的公告都是我在製作，目前沒有遇到有勞方來申覆的情形。公告的地點在排班站務室內，由我親手張貼在埔里總站，因為每個司機都會回來總站繳交並拿取新的大餅圖及行車憑證。關於另案二卷一第512頁各項給付之意義，「生活津貼」是每個人都會有的項目，這是固定且大家都相同的，我到公司任職之時就有這項生活津貼，我不清楚來由，每月給付1,750元。「預備津貼」是有司機排班待命，如其他司機有突發狀況時要接替開車，但須沒有實際開車時才會有此項給付，如果有實際接替開車，就以實際開車的薪資計算，就不會有這項預備津貼之給付，而另案二原告所跑的台中-日月潭路線，因為都是從台中發車，幾乎都有開車，所以另案二卷一第512頁才會沒看到此項給付。「清潔津貼」是公司固定給付司機每月600元，是補貼車子洗車的費用，公司會定期檢查司機清潔車子的狀況，即使司機並未如實清潔，就我所知，只要司機有開車，公司都會給付此項目。「票損津貼」我則不太清楚當初設計給付之意義，我來公司服務時就有這項給付，應該是當初司機有在車上賣車票，公司給予的補助，此部分是固定給付500元，每位司機都一樣，而公司新制已無票損津貼。「未違規安全及材料獎金津貼」是按月給付8,500元，每位司機都一樣，如果有違規或是有肇事歸責於司機本人，這部分就會減發。「加勤津貼」是106年公司因應薪資調整結構後所增加的，從107年開始實施，類似加班費，是以司機上班天數乘以40元做為計算的基準。「載客獎金」是司機有載客人，用當天載客的收入金額來計算載客獎金，所以此金額是浮動的，並非固定。「里程獎金」是依照司機當日行車路線所行駛的里程數加以計算，里程數則是按行車憑證上面之記載，而行車憑證是公司會同監理單位就該行車路線的里程數加以測量，所以路線若相同則里程數應該都是一樣的。「路線補助」是司機行車時間超過420分鐘公司就會給付，是依各該司機所行車之路線給付此項目之金額，所以此金額是浮動的，不同路線之司機金額會不同。「外宿津貼」必須是跑山區的路線，因為司機早上要從那邊發車，外宿津貼給付是固定的，只要是跑該山區的路線的司機，公司就會給付。「逾時津貼」是只要當日行車超過420分鐘就會給付。「假日加班津貼」是司機假日有來上班，公司會給津貼，至於「逾時津貼及假日加班津貼」兩者如何計算給付數額之基礎，此部分太過於細節性，我忘記了，所以無法說明。至於是否具有加班費的性質，因為「載客獎金、里程獎金」都是若超過正常工作時間8小時，公司還是按原給付標準持續計算；「逾時津貼、路線補助」都是超過420分鐘後會另外給的項目，因此這些項目都具有加班費的性質等語（本院卷六第131-143頁）。證人高嘉彣於另案一及本案均證稱：我於107年2月11日至110年2月10日擔任勞資會議勞方代表，是前總站站長推舉的，勞資會議開過幾次，每季都有開，會議紀錄的結論都有公告在總站的公佈欄等語（本院卷五第55-57、136頁）。上開證人就駕駛員薪資制度、107年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會議紀錄結論後續過程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應可採信。足見附表一各給付項目有經勞資會議討論及公告，並有一定之計算方式。
　⒋綜合上開不爭執事項及證人所述，足見附表一各給付項目均為原告提供勞力之對價，且可透過被告公司制度之說明化約為一數學公式計算出數額，合乎「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自屬工資。是附表一所示各項目給付如何區分平日正常工時之工資、延長工時之工資及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說明如下：
　⑴附表一薪資項目中，編號1薪級、編號2生活補助費、編號3預備津貼、編號4票損津貼、編號5未違規安全及材料獎金、編號6清潔獎金，為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編號9逾時津貼、編號10假日津貼之性質，為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已如前述。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編號9逾時津貼、編號10假日津貼則屬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
　⑵平日正常工時工資：
　　附表一編號11載客獎金、編號12里程獎金之給付雖為浮動，然附表一編號11載客獎金部分係以載客多寡決定計算給付之數額，涵蓋駕駛員當天工作時間超過與不超過8小時之情形；附表一編號12里程獎金則係由行車路線經過國道給予每公里0.8元、經過省道則給予每公里1.1元，是以行車距離及公路種類決定計算給付之數額，亦涵蓋當天工作時間超過與不超過8小時之情形，故此部分給付於每日不超過8小時部分，均屬平日正常工時工資。附表一編號13椅套津貼與延長工時、例休假與國定假日之工作時間無關，為原告於平日正常工時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應屬平日正常工時工資。
　⑶平日延長工時工資及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
　　兩造不爭執附表一編號9逾時津貼為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則因應年度薪資調整而從屬於附表一編號9逾時津貼給付基礎下所為給付之附表一編號7加勤津貼，亦同具有延長工時工資，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則屬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附表一編號8路線補助/外宿津貼是因行車時間超過420分鐘而為給付，當具有延長工時工資及例休假，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則屬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附表一編號11載客獎金、編號12里程獎金，係考量因被告屬大眾運輸業之特性，給付之金額當得包括與其他行業不同之考量，如：載客數量、里程多寡、營運情形等，來決定如何評價勞方勞力支出之辛勞程度，以作為計算給付薪資方式之依據，均涵蓋當天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之情形，故此部分給付於超過8小時部分，均屬平日延長工時工資，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則屬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
　⒌基上，只要被告上開就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所約定之給付方式，給付總額不低於各年度基本工資加計原告所主張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之總額時，應屬合法。
　㈢被告給付原告之薪資總額，並未低於原告請求期間之基本工資加計其所主張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之總額：
　⒈被告於105年間至108年6月按月給付原告之當月薪資如原告105年1月至108年6月工時統計表、拆分表所示（本院卷○000-000頁、卷九第75、95-417頁），對照我國於上開時期各年度各月基本工資（本院卷九第91-93頁），上開期間之基本工資總額加計各原告主張短付之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後，仍低於被告已分別給付之薪資總額（參附表二）。可見被告給付各原告之薪資總額，並未低於各原告請求期間之基本工資加計其所主張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之總額。
　⒉被告既依兩造約定之平日正常工時工資、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之計算方式給付各原告該時期之薪資，並未低於各原告主張期間正常工時之基本工資總額，加上各原告所主張之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之總額，已高於勞基法對勞工之最低保障基準，原告即不得事後對被告再為請求。是各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主張期間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工作規則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26條、第27條規定，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37條、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鄭順福
                                  法  官  葛耀陽
                                  法  官  鄭煜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沈柏樺　　　　　　
附表一：薪資項目及計算方法
		編號

		薪資項目

		被告所提出之計算方法說明（幣別：新臺幣）



		1

		薪級

		每月350元。



		2

		生活補助費

		每月1,750元。



		3

		預備津貼

		當日排預備班未開車時給付，每日100元。



		4

		票損津貼

		每月500元。



		5

		未違規安全及材料獎金

		當月無違規案件、車損情形時給付，每月8,500 元，如有違規案件、車損情形時按實際狀況減發。



		6

		清潔津貼

		車輛簡易清潔，每月600元。



		7

		加勤津貼

		因應法定基本工資調漲對於逾時津貼所做之調整，在每日領取逾時津貼外，另以實際上班日數按每日40元給付加勤津貼。



		8

		路線補助/外宿津貼

		依據當日路線別行駛，完成該路線載客任務後按日以該路線補助標準給付。



		9

		逾時津貼

		每日170元。



		10

		假日津貼

		於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上班時給付，休息日、例假日以每日1,232元計算，並按法定基本工資調整；國定假日以每日1,000元計算。



		11

		載客獎金

		依載客收入其中紙本車票收入之百分之6 ，IC卡收入於國道以百分之4.8、省道以百分之6.2給付員工載客獎金。



		12

		里程獎金

		上班行駛路線依行車憑單記載之里程數給予里程獎金，國道部分以每公里給予0.8元，省道部分以每公里給予1.1元。



		13

		椅套津貼

		








附表二
		編號

		原告

		條文依據

		原告請求期間每月平均薪資（元以下四捨五入）

		計算公式

		被告給付是否高於勞基法？

		備註



		1

		黃順隆

		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規定，延長工時在2小時以內，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

		45,361元

		1.每月工作日為30日，假定原告每月上班26日，每月僅休息4日，每天工作均為12小時之超負荷標準計算以108年度每月基工本資為基礎計算26日每日延時工作4小時之薪資為15,065元【計算式：（23,100÷240×1.34×2×26）＋（23,100÷240×1.67×2×26）=15065，元以下四捨五入】。
2.故以108年度每月基本工資計算正常工時工資及延時工資為38,165【計算式：23,100+15,065=38,165】

		是
（45,361＞38,165）

		1.觀之原告每月上班工作情形，至少均休息4日以上，且衡諸一般實務月休低於4日之工作條件甚難想像，故每月工作日為30日，假定原告僅休息4日，剩餘26日均在工作。
2.又原告主張部分延時工作時間雖超過4小時，但以上開月休僅4日之情形觀之，已屬嚴苛之工作條件，應可平衡此部分逾時之差額。
3.另因原告同意調動國定假日、休息日及例假日，故此三部分不再以勞基法之規定計算延時工資。
4.因原告請求期間以108年度最低工資作之數額為最高，且因通貨膨脹及勞工政策等因素，歷年基本工資均為越後面年度高於前面，故以108年度計算被告之給付結果仍是大於此年度基本工資，如以更前面年度之基本工資計算必然會高於更多。故取108年度做為比較基準即可。



		2

		葉瑞霖

		


		44,872元

		


		是
（44,872＞38,165）

		




		3

		伍文章

		


		50,351元

		


		是
（50,351＞38,165）

		




		4

		伍諭勳

		


		45,930元

		


		是
（45,930＞38,165）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9年度勞訴字第2號
原      告  黃順隆  
            葉瑞霖  
            伍文章  
            伍諭勳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柯劭臻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南投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献生  
訴訟代理人  陳煜峯  
            吳紹貴律師
            許嘗訓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均為被告之員工，擔任職業大客車駕駛員，其中原告黃順隆到職日為民國98年7月15日，原告葉瑞霖到職日為101年5月28日，原告伍諭勳到職日為104年5月6日，均仍在職；原告伍文章到職日為105年4月20日，業於110年10月31日離職。被告本應於原告在職期間按原告提供之勞務，支付相對應之工資，但被告長期以來延長工時超過法令規定，未依規定加給延長工時工資，未依規定於連續工作後給予適當休息，未依規定給予輪班制勞工於更換班次時適當之休息時間，未依規定給予例假、休息日及特別休假加倍工資，出勤紀錄記載不實以應付勞動檢查，且延長工時均未按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7條訂立之工作規則（下稱工作規則）加給工資，亦未提供原告出勤紀錄表及薪資明細，而有短少給付工資之情事發生。
  ㈡被告累計短少給付原告黃順隆自103年7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共新臺幣（下同）2,071,681元，短少給付原告葉瑞霖自103年7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共1,818,381元，短少給付原告伍文章自105年5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共1,154,035元，短少給付原告伍諭勳自104年6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共1,621,373元。原告為請求被告給付短少之工資，於108年7月24日向南投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於108年10月25日調解不成立。
　㈢兩造就原告薪資之項目組成性質、休息時間之計算與扣除、休息日及例假日之認定等情事均有所爭議，原告認為除逾時津貼、假日津貼非屬平日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外，其餘給付項目均為正常工時工資，至於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即未行車時間）之判斷則按行車大餅圖最內圈為主，第二圈及最外圈為輔綜合判斷，如休息時間不超過30分鐘，即不列為休息時間，而不予自工作時間中扣除；休息日及例假日則分別以星期六、星期日認定之。
  ㈣爰依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37條、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工作規則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26條、第27條，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黃順隆2,071,681元，及自108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原告葉瑞霖1,818,381元，及自108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伍文章1,154,035元，及自108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給付原告伍諭勳1,621,373元，及自108年10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給付原告之薪資項目包含薪級、生活補助費、預備津貼、票損津貼、未違規安全獎金、清潔獎金、其他津貼、加勤津貼、路線補助、外宿津貼、逾時津貼、假日津貼、載客獎金、里程津貼，而被告為免計算假日工作及平日延長工作時間加班費之繁雜，即以加勤津貼、路線補助、外宿津貼、逾時津貼、假日津貼、載客獎金、里程獎金作為例假、休息日及逾時工資計算方式。其中加勤津貼係駕駛員無論上班當日是否有延長工時，被告皆會按日給予固定津貼；路線補助係依照駕駛員駕駛各自不同路線計算補助金額；載客獎金係依照載客車資，依照路線分成國道、省道分別提撥不同比例金額給予駕駛員；里程獎金係依國道及省道路線里程數，分別提撥不同比例金額給予駕駛員。是逾時津貼、假日津貼本屬加班費性質，而路線補助、載客獎金及里程獎金乃隨路線、趟數、載客數、載客車資等各種狀況而變動，且駕駛員係合併正常工時及逾時工時、例假工作之勞務合併始能取得上開獎金，足認上開獎金、津貼、補助原本即包含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
  ㈡原告不得將休息時間、行車前準備工作時間均加計於工作時間，又原告於105年間在南投客運員工工作及休假調動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後附之表格簽名，系爭同意書並無違背法令而有效，原告應受系爭同意書之限制，不得擅以禮拜六日為例休假日、以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作為國定假日。
　㈢原告就薪資制度、各項工資計算標準已因簽立系爭同意書，而與被告達成合意，是被告就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所約定之給付方式，若給付總額不低於各年度基本工資加計原告所主張之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工資及國定假日工資之總額時，即屬合法。而被告依大餅圖最外圈（即車輪轉動時間）所示原告工作時間，及前述薪資計算標準給付給原告之實際薪資，均已遠高於依基本工資計算之工作時間薪資，足認被告給付薪資之方式並無違反勞基法相關規定，且均已給付完畢，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五第10-14、82頁、卷九第36-38、47-53頁，並依判決格式增刪修改文句）：
  ㈠原告受僱於被告，擔任職業大客車駕駛員，其中原告黃順隆到職日為民國98年7月15日，原告葉瑞霖到職日為101年5月28日，原告伍諭勳到職日為104年5月6日，均仍在職；原告伍文章到職日為105年4月20日，業於110年10月31日離職。
  ㈡原告與被告間未簽訂書面勞動契約。
  ㈢被告依勞基法第70條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37條規定訂立工作規則，並報請主管機關南投縣政府核備。
  ㈣被告現行給付薪資之項目及計算方法如附表一所示。　　
  ㈤附表一薪資項目中，編號1薪級、編號2生活補助費、編號3預備津貼、編號4票損津貼、編號5未違規安全及材料獎金、編號6清潔獎金為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
  ㈥附表一薪資項目中，編號9逾時津貼、編號10假日津貼之性質為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
  ㈦依被告提出之勞資會議記錄，被告曾於107年2月26日召開107年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於第五案記載加班費之項目各為：⒈加班時間的載客獎金為加班費。⒉加班時間的里程獎金為加班費。⒊加勤津貼。⒋逾時津貼。⒌支援外站。⒍路線補助外宿津貼」並記載「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㈧南投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下稱系爭工會）於107年12月17日成立，由原告黃順隆擔任第一屆理事長，並於108年2月21日經南投縣政府准予立案。
  ㈨系爭工會於108年6月28日向南投縣政府提出申訴，經南投縣政府對被告為勞動檢查，於108年10月30日作成勞動檢查通知書載明被告違反勞基法第24條、第32條第2項、第34條第2項、第36條第1項等4項規定，並於108年10月30日對被告裁罰4次、於109年1月9日對被告裁罰1次、於110年2月2日對被告裁罰1次，合計裁罰6次。
  ㈩原告於108年7月24日向南投縣政府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被告給付短給工資、請求被告提供最近五年薪資明細及出勤記錄，於108年10月25日調解不成立。
  兩造約定每月薪資於次月10日前給付。
  兩造均未提出103年1月1日至000年00月00日出勤資料。
　出勤時間、行車趟次間空檔期間之認定，如被告有提供大餅圖者，以大餅圖為依據。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於105年間同意由被告調動其工作日及休假日（國定假日及週休2日）：
　⒈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7條、第39條中段）。上開第39條所定之休假日工作之加發工資，係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固應加發工資以資補償。惟因勞工之工作內容及性質，該休假日得經勞資雙方協商同意與其他工作日對調，此時原本之例休假日對該勞工而言，已改變其性質而成為工作日，是不能以例假日及國定假日到場工作即認雇主應加倍給予工資，此觀改制前勞委會（下同）86年7月17日函釋：「勞基法第37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3條所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放假，惟依該法第39條規定經徵得勞工同意後得於該假日工作；亦可經勞資雙方協商同意後，與其他工作日對調，前經本會77年9月6日台（77）勞動二字第20123號函釋在案。應放假之日與其他工作日對調後，原放假日即為應工作之日，勞工於該工作日工作，應無加倍發給工資問題。……」及勞委會87年2月16日函釋：「依勞基法第37條暨同法施行細則第23條所定之應放假之日，雖均應休假，惟該休假日得經勞資雙方協商同意與其他工作日對調。調移後之原休假日（紀念節日之當日）已成為工作日，勞工於該日出勤工作，不生加倍發給工資問題。」自明。是倘休假日經勞資雙方協商同意與其他工作日對調，調移後之原休假日（紀念節日之當日）已成為工作日，勞工於該日出勤工作，即不得請求加倍發給工資。
　⒉本件原告於105年間在系爭同意書上載明「本公司為大眾運輸業，因應大眾運輸需要，並配合公司運輸旅客需求，本人同意由公司調動工作日及休假日 此致 南投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立同意書人：」等字、抬頭為「本人同意由公司調動工作日及休假日同意書」之表格上簽名等情，有該同意書可佐（本院卷三第113-115、467-473頁、卷五第63-69頁），並經被告提出系爭同意書之原本供本院審閱無誤（本院卷五第140頁、卷九第529頁）。觀諸系爭同意書，除了有全部原告之簽名外，另有多名被告公司職業大客車駕駛員之簽名，每個簽名之筆跡、墨水顏色均有不同，原告復未主張上開原告簽名係遭偽造、變造，依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規定，推定為真正。
　⒊證人即被告公司總站站長高嘉彣於本院109年度重勞訴字第1號（下稱另案一）及本案均證稱：我有看過系爭同意書並簽名，簽名時有看到第1頁同意書之內容及上方之標題，且被告有說明這份工作及休假調動同意書的內容。因為大眾運輸假日比較忙，為配合被告公司調度，同意在休假日的時候出勤等語（本院卷五第45-47、135頁）。證人即被告公司職業大客車駕駛員簡源鋐於本案證稱：我有看過系爭同意書之後面簽名欄位，因為被告說例假日有塞車情形，怕我們人數不夠，詢問我們是否休息，如果我們同意假日即國定假日、連續假期有意來加班的話，就要簽像這樣的內容表示同意等語（本院卷五第127-128頁）。證人即被告公司負責管理被告員工薪資計算事宜之課長郭誌賢於本院110年度勞訴字第6號（下稱另案二）證稱：系爭同意書是我製作的，記得是在105年為了因應週休二日，我有在上面簽名，全公司的人都有簽，是我拿給他們簽的。我一開始請站務室通知各司機來簽名，若沒有來簽名，我也會打電話通知來簽名。系爭同意書除了針對週休二日外，也包括國定假日，雖然政府賦予其名稱為國定假日，但就公司立場來說，國定假日也是司機的工作日。若週休二日、國定假日有調動，就可以休2天，如果沒有休，就給加班費等語（本院卷六第145-147頁）。證人即本案原告黃順隆於另案二證稱：我有在系爭同意書簽名，簽在最右邊第7格，簽名的意思是遇到假日讓我們同意加班。我另外有看過類似的調動同意書，例如端午節就簽端午節，元旦就簽元旦，就是各種假期列上表格式的調動同意書，約是在105至107年那段期間等語（本院卷六第587頁）。上開證人就系爭同意書之成立過程、內容、有無經過全體司機簽名等情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應可採信。益徵原告於105年間有看過系爭同意書之內容並簽名，同意由被告調動原告週休二日、國定假日。
　⒋至原告主張：原告不曾於105年間或到職時，在系爭同意書上簽名等語，嗣於被告提出系爭同意書之原本後，改稱：系爭同意書之內文與簽名頁面並非連續等語，均與上開事證不符，且原告於105年簽名後至109年1月16日起訴及原告伍文章110年10月31日離職時，並未舉證於該期間對此簽名有違背其本意，難認原告此部分主張可採。
　⒌承上，衡以原告分別自到職日至109年1月16日起訴時，任職駕駛員時間數年之久，基於大眾運輸業之特殊性，於週休2日及國定假日屬大眾運輸業較為忙碌之時日，當知之甚明，即使上開同意書未詳予說明休假日是否包括週休2日，然已寫明同意由被告調動原告之工作日，既包括非屬於每週發生的國定假日在內，則尚難想像每週都會發生的週休2日不在原告當初同意之列，足認系爭同意書包括同意由被告調動週休2日。況且，原告於105年間簽名後至起訴前之期間，歷經數次於週休2日上班，對於被告長期以來之薪資給付內容及方式（包含加班費在內），衡情應已同意上開勞動條件，而與被告繼續勞動契約關係。原告復未舉證證明於此期間確有爭執每週六、日上班非屬經原告同意之工作日，尚難再以事後之爭訟推翻原先兩造之合意，故原告主張不受系爭同意書之限制等語，自不可採。
　⒍基上，原告已於105年間簽立系爭同意書，同意由被告調動其工作日及休假日。又被告每月給付原告薪資時，已提供詳載項目之薪津明細表，供原告據以核對，倘有疑義，即可立時反應，並已行之有年。原告於受僱期間對被告以系爭同意書憑以計算附表一薪資項目及支付薪資，自難諉為不知，渠等按月領取薪資，並未為反對之意思，可見兩造就被告依系爭同意書計算發給工資及延時工資之勞動條件已達成契約合意，原告自應受系爭同意書之拘束。本件業經原告同意後，由被告合法調動其休假日（國定假日及週休2日），是原告逕將渠等主張給付工資之期間屬勞基法第37條所定之國定假日及週休2日，均認為非屬原告之一般工作日，據以作為請求被告給付平日、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延長工時工資差額之計算基礎，並不可採。
　㈡被告給付原告各薪資項目之性質：
　⒈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之時，係基於平等之地位，勞工得依雇主所提出之勞動條件決定是否成立契約，則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自始對於勞動條件表示同意而受僱，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成立時，即約定例假、國定假日及延長工時之工資給付方式，且所約定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假日、延長工時工資之總額時，即不應認為違反勞基法之規定，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假日之加班工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540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公車（客運）業僱用之駕駛員，其薪資結構除底薪為固定數額外，另有里程津貼、載客津貼等變動金額項目，各該項目常因狀況不同而變動，駕駛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報酬隨之變動。因此，為免計算假日工作及平日延長工作時間加班費之繁雜，並顧及上揭客運業司機所憑以計算加班費之平日工資，難以計算其確定數額，倘客運業與其所屬駕駛員另行議定假日工作及平日延長工作時間工資加給之計算方式，且其金額不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即與勞基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之立法意旨無違（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0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勞基法所定延長工時之工資，係以「平日工資」為計算基礎，而平日工資，依勞基法第2條第3款規定，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凡經常性給與，包括工資、薪金及計時、計件之獎金、津貼等，及其他不論為任何名義，因工作而經常性給與者均屬之。是工資以「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為要件，至於給付名稱或名目究竟為何，則非所問。
　⒉本件兩造就被告給付予駕駛員之薪資制度如不爭執事項㈢之工作規則、附表一所示。又被告曾於107年2月26日召開107年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本院卷三第91-99頁），於第五案記載加班費之項目各為：⒈加班時間的載客獎金為加班費。⒉加班時間的里程獎金為加班費。⒊加勤津貼。⒋逾時津貼。⒌支援外站。⒍路線補助外宿津貼」並記載「決議：無異議，照案通過」，已如前述。足見被告公司之薪資制度於原告任職期間均係如此，復經上開107年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再次確認。
　⒊證人郭誌賢於另案二證稱：我任職於被告，擔任課長職務，除了負責薪資計算、人事，還有其他不特定的行政事務。勞方代表是經過推舉，每次勞資會議完都有公告，且該公告完，會給勞方申覆的時間。勞資會議完的公告都是我在製作，目前沒有遇到有勞方來申覆的情形。公告的地點在排班站務室內，由我親手張貼在埔里總站，因為每個司機都會回來總站繳交並拿取新的大餅圖及行車憑證。關於另案二卷一第512頁各項給付之意義，「生活津貼」是每個人都會有的項目，這是固定且大家都相同的，我到公司任職之時就有這項生活津貼，我不清楚來由，每月給付1,750元。「預備津貼」是有司機排班待命，如其他司機有突發狀況時要接替開車，但須沒有實際開車時才會有此項給付，如果有實際接替開車，就以實際開車的薪資計算，就不會有這項預備津貼之給付，而另案二原告所跑的台中-日月潭路線，因為都是從台中發車，幾乎都有開車，所以另案二卷一第512頁才會沒看到此項給付。「清潔津貼」是公司固定給付司機每月600元，是補貼車子洗車的費用，公司會定期檢查司機清潔車子的狀況，即使司機並未如實清潔，就我所知，只要司機有開車，公司都會給付此項目。「票損津貼」我則不太清楚當初設計給付之意義，我來公司服務時就有這項給付，應該是當初司機有在車上賣車票，公司給予的補助，此部分是固定給付500元，每位司機都一樣，而公司新制已無票損津貼。「未違規安全及材料獎金津貼」是按月給付8,500元，每位司機都一樣，如果有違規或是有肇事歸責於司機本人，這部分就會減發。「加勤津貼」是106年公司因應薪資調整結構後所增加的，從107年開始實施，類似加班費，是以司機上班天數乘以40元做為計算的基準。「載客獎金」是司機有載客人，用當天載客的收入金額來計算載客獎金，所以此金額是浮動的，並非固定。「里程獎金」是依照司機當日行車路線所行駛的里程數加以計算，里程數則是按行車憑證上面之記載，而行車憑證是公司會同監理單位就該行車路線的里程數加以測量，所以路線若相同則里程數應該都是一樣的。「路線補助」是司機行車時間超過420分鐘公司就會給付，是依各該司機所行車之路線給付此項目之金額，所以此金額是浮動的，不同路線之司機金額會不同。「外宿津貼」必須是跑山區的路線，因為司機早上要從那邊發車，外宿津貼給付是固定的，只要是跑該山區的路線的司機，公司就會給付。「逾時津貼」是只要當日行車超過420分鐘就會給付。「假日加班津貼」是司機假日有來上班，公司會給津貼，至於「逾時津貼及假日加班津貼」兩者如何計算給付數額之基礎，此部分太過於細節性，我忘記了，所以無法說明。至於是否具有加班費的性質，因為「載客獎金、里程獎金」都是若超過正常工作時間8小時，公司還是按原給付標準持續計算；「逾時津貼、路線補助」都是超過420分鐘後會另外給的項目，因此這些項目都具有加班費的性質等語（本院卷六第131-143頁）。證人高嘉彣於另案一及本案均證稱：我於107年2月11日至110年2月10日擔任勞資會議勞方代表，是前總站站長推舉的，勞資會議開過幾次，每季都有開，會議紀錄的結論都有公告在總站的公佈欄等語（本院卷五第55-57、136頁）。上開證人就駕駛員薪資制度、107年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會議紀錄結論後續過程之證述，互核大致相符，應可採信。足見附表一各給付項目有經勞資會議討論及公告，並有一定之計算方式。
　⒋綜合上開不爭執事項及證人所述，足見附表一各給付項目均為原告提供勞力之對價，且可透過被告公司制度之說明化約為一數學公式計算出數額，合乎「勞務對價性及經常性給與」之要件，自屬工資。是附表一所示各項目給付如何區分平日正常工時之工資、延長工時之工資及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說明如下：
　⑴附表一薪資項目中，編號1薪級、編號2生活補助費、編號3預備津貼、編號4票損津貼、編號5未違規安全及材料獎金、編號6清潔獎金，為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編號9逾時津貼、編號10假日津貼之性質，為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已如前述。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編號9逾時津貼、編號10假日津貼則屬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
　⑵平日正常工時工資：
　　附表一編號11載客獎金、編號12里程獎金之給付雖為浮動，然附表一編號11載客獎金部分係以載客多寡決定計算給付之數額，涵蓋駕駛員當天工作時間超過與不超過8小時之情形；附表一編號12里程獎金則係由行車路線經過國道給予每公里0.8元、經過省道則給予每公里1.1元，是以行車距離及公路種類決定計算給付之數額，亦涵蓋當天工作時間超過與不超過8小時之情形，故此部分給付於每日不超過8小時部分，均屬平日正常工時工資。附表一編號13椅套津貼與延長工時、例休假與國定假日之工作時間無關，為原告於平日正常工時工作而獲得之報酬，應屬平日正常工時工資。
　⑶平日延長工時工資及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
　　兩造不爭執附表一編號9逾時津貼為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則因應年度薪資調整而從屬於附表一編號9逾時津貼給付基礎下所為給付之附表一編號7加勤津貼，亦同具有延長工時工資，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則屬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附表一編號8路線補助/外宿津貼是因行車時間超過420分鐘而為給付，當具有延長工時工資及例休假，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則屬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附表一編號11載客獎金、編號12里程獎金，係考量因被告屬大眾運輸業之特性，給付之金額當得包括與其他行業不同之考量，如：載客數量、里程多寡、營運情形等，來決定如何評價勞方勞力支出之辛勞程度，以作為計算給付薪資方式之依據，均涵蓋當天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之情形，故此部分給付於超過8小時部分，均屬平日延長工時工資，若於例休假、國定假日出勤，則屬例休假與國定假日工資。
　⒌基上，只要被告上開就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所約定之給付方式，給付總額不低於各年度基本工資加計原告所主張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之總額時，應屬合法。
　㈢被告給付原告之薪資總額，並未低於原告請求期間之基本工資加計其所主張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之總額：
　⒈被告於105年間至108年6月按月給付原告之當月薪資如原告105年1月至108年6月工時統計表、拆分表所示（本院卷○000-000頁、卷九第75、95-417頁），對照我國於上開時期各年度各月基本工資（本院卷九第91-93頁），上開期間之基本工資總額加計各原告主張短付之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後，仍低於被告已分別給付之薪資總額（參附表二）。可見被告給付各原告之薪資總額，並未低於各原告請求期間之基本工資加計其所主張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之總額。
　⒉被告既依兩造約定之平日正常工時工資、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之計算方式給付各原告該時期之薪資，並未低於各原告主張期間正常工時之基本工資總額，加上各原告所主張之平日延長工時工資、例休假日及國定假日工資之總額，已高於勞基法對勞工之最低保障基準，原告即不得事後對被告再為請求。是各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上開主張期間之平日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休息日工資、例假日工資、國定假日工作加倍工資，即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工作規則第20條、第22條、第24條、第26條、第27條規定，勞基法第24條、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37條、第38條第4項、第39條規定，請求如訴之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附，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鄭順福
                                  法  官  葛耀陽
                                  法  官  鄭煜霖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31　　日
　　　　　　　　　　　　　　　書記官  沈柏樺　　　　　　
附表一：薪資項目及計算方法
編號 薪資項目 被告所提出之計算方法說明（幣別：新臺幣） 1 薪級 每月350元。 2 生活補助費 每月1,750元。 3 預備津貼 當日排預備班未開車時給付，每日100元。 4 票損津貼 每月500元。 5 未違規安全及材料獎金 當月無違規案件、車損情形時給付，每月8,500 元，如有違規案件、車損情形時按實際狀況減發。 6 清潔津貼 車輛簡易清潔，每月600元。 7 加勤津貼 因應法定基本工資調漲對於逾時津貼所做之調整，在每日領取逾時津貼外，另以實際上班日數按每日40元給付加勤津貼。 8 路線補助/外宿津貼 依據當日路線別行駛，完成該路線載客任務後按日以該路線補助標準給付。 9 逾時津貼 每日170元。 10 假日津貼 於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上班時給付，休息日、例假日以每日1,232元計算，並按法定基本工資調整；國定假日以每日1,000元計算。 11 載客獎金 依載客收入其中紙本車票收入之百分之6 ，IC卡收入於國道以百分之4.8、省道以百分之6.2給付員工載客獎金。 12 里程獎金 上班行駛路線依行車憑單記載之里程數給予里程獎金，國道部分以每公里給予0.8元，省道部分以每公里給予1.1元。 13 椅套津貼  
附表二
編號 原告 條文依據 原告請求期間每月平均薪資（元以下四捨五入） 計算公式 被告給付是否高於勞基法？ 備註 1 黃順隆 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規定，延長工時在2小時以內，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 45,361元 1.每月工作日為30日，假定原告每月上班26日，每月僅休息4日，每天工作均為12小時之超負荷標準計算以108年度每月基工本資為基礎計算26日每日延時工作4小時之薪資為15,065元【計算式：（23,100÷240×1.34×2×26）＋（23,100÷240×1.67×2×26）=15065，元以下四捨五入】。 2.故以108年度每月基本工資計算正常工時工資及延時工資為38,165【計算式：23,100+15,065=38,165】 是 （45,361＞38,165） 1.觀之原告每月上班工作情形，至少均休息4日以上，且衡諸一般實務月休低於4日之工作條件甚難想像，故每月工作日為30日，假定原告僅休息4日，剩餘26日均在工作。 2.又原告主張部分延時工作時間雖超過4小時，但以上開月休僅4日之情形觀之，已屬嚴苛之工作條件，應可平衡此部分逾時之差額。 3.另因原告同意調動國定假日、休息日及例假日，故此三部分不再以勞基法之規定計算延時工資。 4.因原告請求期間以108年度最低工資作之數額為最高，且因通貨膨脹及勞工政策等因素，歷年基本工資均為越後面年度高於前面，故以108年度計算被告之給付結果仍是大於此年度基本工資，如以更前面年度之基本工資計算必然會高於更多。故取108年度做為比較基準即可。 2 葉瑞霖  44,872元  是 （44,872＞38,165）  3 伍文章  50,351元  是 （50,351＞38,165）  4 伍諭勳  45,930元  是 （45,930＞38,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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